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852號

上  訴  人  陳賢容  

被上訴人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致全  

被上訴人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潘宗仁  

被上訴人    陳妍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林律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

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6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

上訴人在原審起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

項、188條第1項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

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960

萬0,948元本息，係主張伊於民國110年間在被上訴人第一金

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下稱忠孝分公司）開設證券

帳戶（下稱忠孝帳戶），自同年4月13日起，聽取被上訴人

即證券交易營業員陳妍婷之建議，以忠孝帳戶進行股票當日

沖銷交易（下稱當沖交易），致於同年6月9日至同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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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交易期間）買賣股票而虧損240萬0,237元，陳妍婷未

獲其授權，竟於同年7月7日中午12時42分盜賣伊所有如附表

1編號1所示陽明海運股票21張（下稱系爭交易）等語（見原

審卷一41、178、169頁）。上訴後，在本院補充：伊在交易

期間虧損240萬0,237元，包括陳妍婷未獲其授權而盜賣如附

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致生之損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9

頁），核係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並未變更訴訟標

的，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

　㈠陳妍婷為忠孝分公司之證券交易業務員，明知未持有投資顧

問證照，亦非高級營業員，不得提供特定股票之交易建議，

竟於110年4月13日告知伊可申請當沖交易，伊依言為之後，

陳妍婷竟勸誘伊買賣特定股票，且於交易期間未獲授權，擅

自賣出伊所有如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再於同年7月7日

以電話告知當日陽明海運股票將跌停，擅自臆測股價，勸誘

伊賣出該股票，伊當時對陳妍婷表示「好，我處理」，意欲

自行交易，陳妍婷仍擅自於同日中午12時42分賣出上開陽明

海運股票21張，致伊受有交易價差之損害。伊於翌（8）日

去電陳妍婷，指責其不應盜賣股票，陳妍婷未循證券經紀商

申報錯帳機制進行救濟，復未告知伊可採取相關申報錯帳程

序處理以減少損失，有違誠信原則；陳妍婷又於同年7月12

日將伊留在忠孝分公司VIP室，限制行動自由數小時，以詐

欺脅迫方式使伊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同意陳妍

婷就系爭交易賠償12萬元。陳妍婷上開所為，係故意不法侵

害伊權利，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投顧法第8條等保

護他人之法律，且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

伊，致受虧損240萬0,237元。伊於111年1月4日向陳妍婷為

撤銷簽立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陳妍婷賠償240萬0,237元，及

依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按上開損害額3倍計算之懲罰

性賠償金720萬0,71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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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忠孝分公司及其總公司即被上訴人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與忠孝分公司合稱第一金公司），均為陳妍婷之雇主，

未善盡選任及指揮監督責任，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

定，應與陳妍婷負連帶責任。

　㈢爰依上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960萬0,948元（2,

400,237＋7,200,711），及自侵權行為發生日（110年6月9

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96

0萬0,948元，及自110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則以：

　㈠陳妍婷於110年7月7日，因陽明海運股票股價在盤中持續下

跌，故於中午12時41分致電上訴人，告知其當日所買陽明海

運股票應於同日賣出，以完成當沖交易，係提醒上訴人應於

跌停前賣出該股票，並非針對特定股票提供投資建議、預測

股價或勸誘買賣特定股票，未違投顧法相關規定。上訴人當

日在電話中同意陳妍婷為其下單賣出陽明海運股票21張，陳

妍婷即依指示完成系爭交易，並非盜賣股票。

　㈡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簽立系爭協議書，同意陳妍婷就系爭

交易和解賠償12萬元，並非受陳妍婷詐欺脅迫所為，其撤銷

簽署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不生效力，亦不得認定係侵權行為

而請求賠償損害。

　㈢附表1編號2至6所示賣股行為（下合稱甲交易），係上訴人

基於自由意思，以電話下單方式授權陳妍婷賣出，陳妍婷無

盜賣股票情事，且甲交易為當沖交易，均經上訴人結算價金

完畢，其於結算當時未爭執甲交易真實性，事後否認曾委託

陳妍婷賣股，其主張不可採。至附表1編號7至17所示賣股行

為（下合稱乙交易），均係上訴人自行使用網路下單交易，

非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出，該部分股票亦未遭陳妍婷

盜賣。甲交易並非有爭議之交易，伊保存甲交易之電話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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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逾1年後，未再繼續保存，並無不法；乙交易既為上訴

人以網路下單，伊自無從提供電話下單錄音。

　㈣證券經紀商之申報錯帳程序，係為處理錯誤交易所設，系爭

交易乃陳妍婷經上訴人同意所為，伊受託進行交易並無錯

誤，陳妍婷未循申報錯帳程序處理及未對上訴人說明相關申

報錯帳機制，均不構成侵權行為。

　㈤陳妍婷對上訴人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第一金公司

亦不負連帶責任。另上訴人主張陳妍婷盜賣附表1編號2至17

所示股票，據以請求賠償，已逾2年消滅時效，伊拒絕給付

各等語，資為抗辯。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

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主張其在忠孝分公司開設忠孝帳戶，陳妍婷受僱第一

金公司擔任證券交易營業員，於110年7月7日上午與其通電

話後，於同日中午12時42分進行系爭交易，下單賣出陽明海

運股票21張；如附表1編號17所示慧洋股票5張係於同日中午

12時46分成交賣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28

至329頁），堪信為真實。至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則為被

上訴人所否認。茲就爭點論述如後：

　㈠本件無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規定之適用。　

　⒈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

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

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第1項定有明

文。準此，必須證據之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係由於當

事人妨礙他造使用之故意行為所致者，始有該項規定適用之

餘地。又上開規定並非課與不負舉證責任一方之一般性事案

解明義務，必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欲證明待證事項之證據為

他造持有，而他造有將該證據滅失、隱匿或其他妨礙負舉證

責任一方使用時，始得審酌情形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依該證

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⒉依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下稱證交所營業細

則）第80條第4、5、6項：「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錄音，並將電話錄音紀錄置於營業處所。前項電話錄音紀

錄，證券經紀商應至少保存一年。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應

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如證券經紀商發生設備故障或作業

疏漏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其原因事實及改善情

形向本公司申報」，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證券商營業處所（下稱櫃買中心）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

62條第5、6項：「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錄音，並將

電話錄音紀錄置於營業處所。前項電話錄音紀錄，證券經紀

商應至少保存一年。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

消除為止。如證券經紀商發生錄音設備故障或作業疏漏時，

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其原因事實及改善情形向本中

心申報。依前項所保存之電話錄音紀錄，視為交易憑證之一

種…」規定（見原審卷一223、227頁），可知就無爭議之買

賣委託，第一金公司應至少保存錄音一年；買賣有爭議者，

第一金公司始負保存該錄音至爭議消除為止之義務。

  ⒊甲交易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甲交易係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股，為被上訴

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248至249、255頁、卷二8頁），並

據被上訴人提出委託回報明細表、分戶歷史查詢報表為證

（見本院卷一263、269、273、277、281、279、309至310

頁），固堪信實。

　⑵上訴人未舉證伊於甲交易完成後1年即111年7月之前，曾向

被上訴人表示甲交易之股票為陳妍婷所盜賣；又觀上訴人所

提伊與陳妍婷、訴外人即忠孝分公司營業部經理張培璇間之

110年7月8日電話錄音譯文（見原審卷一17、319至327

頁），可知上訴人與陳妍婷間談話，主要說明伊於同年月7

日因陳妍婷來電告知陽明海運股票將跌停，伊對陳妍婷說

「好」，係要自行交易，未委託陳妍婷下單，就系爭交易虧

損向陳妍婷究責（見本院卷一367至373、393至399頁）。而

上訴人與張培璇間談話，乃上訴人指責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

致其投資虧損，張培璇告知將調系爭交易錄音以釐清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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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上訴人先存入交易價金進行交割（見本院卷一375至391

頁），參佐上開對話譯文記載上訴人對陳妍婷表示：「從6

月7日到現在我整個就是虧損200多萬就沒了」、「這個加起

來已經200了，不是只有昨天，就是200多，就是我6月6號到

現在…你雖然說好心幫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後面都要我承

擔，我可能承擔不起的時候…我得追究你的責任」等語（見

本院卷一371、399頁），及上訴人對張培璇表示：「我從6

月7日到現在，已經有200多萬的虧損，很多都是因為這

樣」、「這個真的不是第一次」等語（見本院卷一377、381

頁），依其語義，難謂已具體指明甲交易均為陳妍婷盜賣股

票所致。另觀上訴人於同年7月12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僅

記載關於陳妍婷就系爭交易之和解賠償事項，亦無關於甲交

易股票係遭陳妍婷盜賣之記載，有該協議書可憑（見原審卷

一17頁）。可見被上訴人縱於110年7月8日、12日知悉上訴

人就系爭交易有爭執，亦無從得知上訴人是否另爭執甲交易

之真實性。依上開說明，第一金公司就甲交易電話下單錄音

保存1年，即為已足，應無保存各該錄音5年乃至本件訴訟終

結時止之必要。

　⑶是以，第一金公司保存甲交易電話下單錄音逾1年後，因不

知上訴人事後將爭執甲交易股票為陳妍婷盜賣之事，逾1年

即未繼續保存，致於上訴人先後於113年4月9日向原審聲

請、於114年3月12日向本院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伊與陳妍

婷於系爭期間內除系爭交易外之其他電話下單錄音（見原審

卷一125頁、本院卷一339頁）時，第一金公司已無從提出甲

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自不能因此即認第一金公司有故意使

該錄音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行為。

　⒋乙交易部分：　

　⑴被上訴人抗辯乙交易係上訴人使用網路下單方式交易，已提

出網際網路等電子式交易型態委託紀錄（下稱系爭網路委託

紀錄）、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為證（參見

附表1編號7至17「備註欄」所載之證據）。上訴人雖以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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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委託紀錄登載之IP有變動或未經第三人驗證為由，否認

乙交易為伊以網路下單。惟被上訴人已陳明：系爭網路委託

紀錄登載之IP位置，非第一金公司之IP，電信業者提供之行

動網路或Wi-Fi，除非申請固定IP（部分業者僅限公司行號

申請），否則其網路連線皆為浮動IP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

368至369頁），並提出中華電信網頁為證（見本院卷二159

至174頁）。斟酌上訴人自陳於110年4月13日起從事當沖交

易（見原審卷一124頁），且伊提出之遭盜賣股票明細表，

亦就乙交易部分記載交易類別為「現沖賣」或「現股賣」

（見本院卷二503至504頁），足認乙交易中多數為當沖交

易，衡情，上訴人於各該交易完成時，應已知悉交易結果及

盈虧，俾確認是否需於翌日補款進行交割。第一金公司僅為

受託進行股票買賣交易及結算之證券商（見原審卷一51、53

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應無偽造上開網路

下單IP位置之必要。上訴人又未舉證乙交易股票係由陳妍婷

以人工下單賣出，上開IP位置既會因網路連線位置、時間不

同而浮動，自不能僅憑上開IP位置非固定不變，即認定系爭

網路委託紀錄不實在，並據以為不利被上訴人之判斷。

　⑵承上，乙交易既屬網路下單交易，而非電話委託下單，第一

金公司自無該部分電話下單錄音可提出，則第一金公司陳明

伊無法提出該部分交易電話錄音等語，自非子虛，亦不能認

定第一金公司有故意使該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之行

為。

　⒌至上訴人提出113年5月8日電話錄音譯文，主張伊事後以遭

第一金公司營業員勸誘買賣及盜賣股票之事，詢問訴外人兆

豐證券公司高級營業員有關電話委託應保存幾年乙情（見本

院卷一353至365頁），縱認屬實，亦對本院前開認定結果無

影響，不足以據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⒍從而，上訴人主張因第一金公司故意不提出甲、乙交易之電

話下單錄音，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規定，認定伊所稱

上開交易之股票為陳妍婷盜賣構成侵權行為乙情屬實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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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可採。

　㈡陳妍婷無上訴人主張之侵權行為。

　⒈就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及事後未申報錯帳、未對上訴人告

知相關錯帳處理程序部分：

　⑴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36分，以每股225元買進陽明

海運股票21張，此有忠孝帳戶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

查詢報表關此部分記載可佐（見本院卷一277、281頁）；該

股票於當日9時之開盤價為222元，漲至最高價234.5元後開

始下跌，於中午12時19分跌至220元、12時41分跌至197元，

再繼續下跌至最低價195.5元，最終以210元收盤等情，有被

上訴人所提陽明海運股票股價走勢圖，及上訴人所提K線圖

可證（見本院卷一283至285頁、卷二23頁），堪認屬實。

　⑵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開盤前之上午8時35分，曾以電話詢問

陳妍婷可否買進陽明海運股票，陳妍婷表示因長榮股票被處

置，長榮不好陽明也會不好，上訴人虧損較大，要小心，不

管有無賺錢，再虧損一次就要調降交易額度，當沖不能每次

都買到最後，最後通常賠錢機率很大，有賺就要賣，不能想

說股票每天都會漲停等語（見本院卷一99至100頁）；其後

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19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陽明要注意

一下，上訴人答：「我有在盯，等下要趕快走了」；陳妍婷

於同日中午12時39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現在趕快賣，上訴

人答：「好」；陳妍婷再於同日中午12時41分以電話告知上

訴人：不能超過虧損，就算賣出，夠賠今天當沖的錢嗎，上

訴人答：「不夠，慧洋也要全部賣掉」，陳妍婷又稱：陽明

不要讓它跌停，陽明快要跌停了，上訴人答：「慧洋幫我全

部賣掉」，陳妍婷則稱：陽明要先出掉，上訴人答：「好

好」，經陳妍婷再問上訴人：現在陽明要全部出掉，上訴人

亦答「好」等情，此有110年7月7日錄音譯文可稽（見本院

卷一105、107頁），依一般社會通念，上訴人就陳妍婷所問

「現在陽明要全部出掉」乙事，回答「好」，應有表示其同

意陳妍婷為其下單賣出當日買進之陽明海運股票21張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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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參佐陳妍婷完成系爭交易後，復於同日中午12時43分以

電話告知上訴人：慧洋要現在賣嗎，上訴人係回答：「對

呀，可是陽明回來了，我這樣虧超多的，本來想等它起來一

點再賣掉」，陳妍婷表示：不能等它跌停，萬一跌停是完全

賣不掉，上訴人答：「這樣我現在就虧了很多，如果要200

我還撐的住，因為196」，陳妍婷表示：現在慧洋要先全部

賣掉、因為慧洋等一下可能萬一如果又跌停的話你會賣不

掉、現在慧洋要趕快處理掉等語，上訴人答「好好」之情

（見本院卷一107頁），足見上訴人當時即知陳妍婷已完成

系爭交易，惟伊在該次通話中僅抱怨陽明海運股票自低點回

漲、賣出時間過早致虧損，並未指責陳妍婷未經伊授權賣

股，衡情，倘非陳妍婷確有獲上訴人授權進行系爭交易，上

訴人豈有在該交易發生後未立即反應遭盜賣股票，猶向陳妍

婷表示伊會趕快賣出慧洋股票之理。　　

　⑶細繹陳妍婷與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中午12時19分、39分、4

1分之3次通話內容，陳妍婷已指明因上訴人當日買進陽明海

運股票，應注意不能至跌停時未及賣出，提醒注意計算陽明

海運股票如全部賣出，是否足夠賠償當沖交易價金，因上訴

人答稱「不夠，慧洋也要全部賣掉」，陳妍婷即稱：不要讓

陽明海運股票跌停、陽明海運股票要先出掉等語，足見其2

人當時所說「陽明海運股票」，已得特定為上訴人於同日上

午10時36分買進之陽明海運股票21張，雙方意思已歸一致，

其委託關係已成立。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0條第6項規定，

系爭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視為該次交易之憑證。而上訴人

於翌（8）日在電話中告知陳妍婷：「你告訴我說要處理的

時候，我說好，我處理，可是我沒有拜託你說要在後台幫我

設定」、「我覺得昨天你說在跌停的時候，我那時候意思是

說『好，我處理』，但是不是請你幫我…」等語（見本院卷

一371、393頁），與系爭交易錄音內容不同，亦不足採。依

此，上訴人所稱：伊回答「好」，係要自行交易，並非委託

陳妍婷下單云云，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亦未證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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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保留為陳妍婷所明知。故上訴人主張伊與陳妍婷間就委

託下單進行系爭交易之必要之點不合致，陳妍婷未獲授權即

盜賣股票云云，應不可採。

　⑷至第一金公司於原審113年5月7日期日表示：法律有規定委

託書之定義，並非原告說的算…原告所稱委託被告等內容僅

係電話錄音，並非法律所稱之委託書等語（見原審卷一270

頁），核係說明電話錄音並非證交所規定之委託書形式，委

託書有其應行記載事項及形式之要求乙事，顯無自認陳妍婷

係未獲授權即擅為系爭交易之意。上訴人據此主張伊無庸證

明系爭交易為陳妍婷盜賣股票行為云云，亦不可採。

　⑸此外，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7條第1項規定：「證券經紀商

因受託買賣發生錯誤，申報錯帳及更正帳號應依證交所訂定

之『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錯帳及更正帳號處理作業要點』

（下稱系爭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及系爭作業要點第貳點

第9款第1、2目規定：「證券經紀商因執行受託買賣發生錯

帳及更正帳號，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申報：…九、證券經紀商

因有價證券當日沖銷交易發生錯誤，依下列程序辦理：㈠成

交日後第2營業日上午10時前申報錯帳或更正帳號者，應先

取消已申報之當沖部位後，再申報錯帳或更正帳號。㈡成交

日後第2營業日上午10時後，僅得就當沖互抵後差額部分申

報錯帳。惟不得再申報更正帳號」。可知證券經紀商係就受

託買賣股票發生錯誤之情形，始得循上開規定向證交所申報

錯帳。系爭交易既為陳妍婷依上訴人之授權所為，自不屬上

述錯誤交易，陳妍婷未對之採取申報錯帳方式處理，及未告

知上訴人關於申報錯帳處理程序乙情，縱認屬實，亦不構成

侵權行為。

　⑹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係盜賣股票之侵權

行為，且陳妍婷事後未申報錯帳及未對其告知相關申報錯帳

處理程序，構成侵權行為云云，均不可採。

　⒉就上訴人主張甲、乙交易為陳妍婷盜賣股票侵權行為部分：

　⑴甲交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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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主張甲交易係以電話委託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交易，此

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已如前述。斟酌上訴人於110年7月8

日與陳妍婷通電話時所說：「我如果要請你幫我，我在電話

裡面，我知道有錄音，我都會說，請你幫我下什麼，對不

對？以前都會這樣。」、「每一次我們合作，我都是會打給

你說『喔，那請你幫我下什麼，對不對？』我都會講很明

確」（見本院卷一393、397頁），可徵上訴人以電話委託陳

妍婷以人工下單交易時，均因知悉有錄音而會對陳妍婷明確

告知委託內容。況甲交易中如附表1編號4、5所示部分，係

經上訴人於交易當日買入股票後，於同日先以網路下單賣出

同一個股未果，再於同日下午1時26分改由陳妍婷以人工下

單方式賣出股票，最終以收盤價成交賣出等情，有委託回報

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關此部分記載可證（詳見附表

1編號4、5備註欄記載）。依此，上訴人進行甲交易賣股，

既係就當日買進之同一個股當沖賣出，上訴人當時應知悉各

該交易係由陳妍婷依其授權所為，並非盜賣，要不得因上訴

人從事股票當沖交易，因買高賣低受有虧損，即謂係陳妍婷

盜賣其股票致生損害。上訴人主張甲交易股票均為陳妍婷盜

賣，構成侵權行為云云，應不可採。

　⑵乙交易部分：

　　乙交易係由上訴人自行以網路下單交易，亦如前述，該部分

交易，自非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為之。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於

原審113年5月7日庭期承認其提出之110年7月8日通話錄音譯

文內容正確等語，縱認屬實，亦僅證明陳妍婷不爭執該錄音

譯文之真正。惟細繹上訴人就上開錄音譯文以星形及三角形

符號標示之對話前後文（參見附表2），均查無可資認定陳

妍婷在本件自認其有於系爭期間盜賣上訴人股票之不利於己

陳述，對照陳妍婷於113年5月7日庭期所稱：上訴人所提陳

證2（按指110年7月8日錄音譯文）對話內容，為當年對話，

無法顯示伊盜賣股票，伊未自承盜賣股票等語（見原審卷一

270頁），顯未自認其有本件侵權行為事實，上訴人應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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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之利己事實先為舉證。然上訴人不能證明乙交易係由陳

妍婷以電話下單進行賣出股票交易之事實，其主張該部分交

易係陳妍婷盜賣股票之侵權行為云云，亦不足採。

　⑶從而，被上訴人抗辯：甲、乙交易均非遭陳妍婷盜賣股票，

不構成侵權行為等語，應可採信。　

　⒊就上訴人主張陳妍婷勸誘其為當沖交易、預測特定股票股

價、買賣特定股票，構成侵權行為部分：

　⑴證券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接受客戶以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

日為現款買進與現券賣出同種類有價證券成交後，就相同數

量部分相抵之交割，應依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定之有價證券

當日沖銷交易作業辦法辦理。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之1定

有明文。是上訴人於符合上開規定條件時，即可向證券經紀

商申請從事股票當沖交易。陳妍婷為第一金公司之證券交易

營業員，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28頁），陳妍婷

於97年間通過證券商業務人員高級業務員專業科目測驗乙

事，亦據被上訴人提出合格證明為證（見原審卷一163、165

頁），則陳妍婷於110年4月間告知上訴人可從事當沖交易，

經上訴人自行評估投資風險後，向第一金公司申請從事當沖

交易，自非法所不許；事實上第一金公司自110年4月13日起

至同年7月7日間，已受理上訴人多次委託當沖、現股之股票

買賣交易，應收、應付金額累計各逾8000餘萬元等情，此觀

被上訴人提出之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記載即明（見本院卷一

281頁）。陳妍婷自不因其告知上訴人可為當沖交易乙事，

即因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或投顧法第8條第1項等規定

而構成侵權行為。

　⑵證券商經營證券業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提供某種有

價證券將上漲或下跌的判斷，以勸誘客戶買賣、對客戶提供

有價證券之資訊，有虛偽、詐騙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

為、接受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種類、數量、價格及買進或

賣出之全權委託、利用客戶名義或帳戶，申購、買賣有價證

券、挪用屬於客戶所有或因業務關係而暫時留存於證券商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二頁



有價證券或款項，及其他違反證券管理法令或經本會規定應

為或不得為之等行為，固為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第1、4、

5、15、17、22款所明定（見原審卷一351頁）；第一金公司

制訂之「第一金證券員工禁止事項提醒」第1、5、10、11、

12、21點，亦有類此規定（見原審卷一371頁）。查陽明海

運股票於110年7月7日上午9時開盤，漲至最高價234.5元後

隨即下跌，迄中午12時41分已跌至197元，嗣繼續下跌至最

低價195.5元再以210元收盤等情，已如前述，則陳妍婷於同

日中午12時19分、39分、41分、43分等時段，先後以電話告

知上訴人要注意陽明海運股票、趕快賣陽明海運股票、要計

算不能超過虧損、陽明不要讓它跌停，陽明快要跌停、陽明

要先出掉、不能等它跌停，萬一跌停是完全賣不掉、慧洋要

先全部賣掉、萬一跌停的話會賣不掉、慧洋要趕快處理掉等

語（見本院卷一107頁），應係就盤中陽明海運股票下跌乙

事，提醒上訴人注意勿致股票跌停仍未賣出，致有需補繳價

金及遭調降交易額度風險所為之建議，與上訴人前開當沖損

失自無關聯，不能因此即認陳妍婷係提供虛偽不實之資訊，

勸誘上訴人買賣特定股票。

　⑶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前開所為，違反投顧法第8條第1

項、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規定，亦屬侵權行為云云，亦無

可採。

　⒋就上訴人主張遭陳妍婷詐欺脅迫而簽立系爭協議書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110年7月12日簽署系爭協議書時，係陳妍婷

聯合主管張培璇在忠孝分公司VIP室內，限制伊人身自由與

安全數小時，伊因此被迫簽署系爭協議書，陳妍婷於原審11

3年4月9日期日就伊所稱上情，係點頭而未出言否認，代表

自認，伊無庸就此部分事實舉證等語（見本院卷二177、22

7、230、232、509頁），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⑵依原審113年5月7日期日筆錄記載，查無關於陳妍婷承認以

詐欺脅迫方式使上訴人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不利於己陳述（見

原審卷一127頁），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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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審酌陳妍婷對於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

論時，消極不表示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規定，固擬

制其為自認，惟依同法第196條規定，應許當事人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隨時為追復爭執之陳述，此項追復依同法第447

條第2項規定，至第二審程序仍得為之。陳妍婷在本院既已

否認詐欺脅迫上訴人簽立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二232

頁），而為追復爭執之陳述。上訴人仍應就該利己事實為舉

證。

　⑶惟上訴人在本院聲請訊問110年7月12日在場之證人張培璇作

證（見本院卷二232頁），嗣又撤回聲請，並稱：第一金公

司對於張培璇之工作權具實質影響力，張培璇就與自己利益

相關事項得拒絕證言，無從期待張培璇作證有助於發現真實

等語（見本院卷二285頁），復就伊所稱受詐欺脅迫而簽立

系爭協議書乙事，未再舉證以實其說，是其主張陳妍婷有詐

欺脅迫伊簽立該協議書之侵權行為云云，亦不足採。

　㈢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有盜賣股票、勸誘伊出售特定股

票、預測個股價格漲跌、未就系爭交易適用申報錯帳機制救

濟及未告知伊相關申報錯帳處理程序，違反誠信原則、故意

滅失系爭期間內除系爭交易錄音外之雙方通話錄音、以詐欺

脅迫方式使伊簽立系爭協議書等，致伊受損害240萬0,237

元，構成侵權行為云云，即屬無據，其據此請求陳妍婷負賠

償損害責任，及請求第一金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

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

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及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

訴人連帶給付960萬0,948元及自侵權行為發生日起算法定遲

延利息云云，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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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明發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胡芷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莊智凱

附表1

編

號

上 訴 人

主 張 遭

盜 賣 日

期（110

年）

上訴人主張

遭盜賣之股

票及張數

上訴人主

張損害額

（ 新 臺

幣）

交易

類別

委託書

號

備註

1 7月7日 陽 明 21 張

（即系爭交

易）

627,772 現沖賣 j3064 上訴人於當日11時14分以網路下

單委託以235元賣出未果，於12時

05分改價為230.5元，12時42分改

由陳妍婷人工下單以市價即跌停

價195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19

6元成交（本院卷一277、281、31

0頁）。

甲交易

2 6月22日 華航7張 3,804 現沖賣 p0683 本院卷一263、279頁

3 6月22日 華航1張 1,988 現沖賣 p0683 本院卷一263、279頁

4 6月29日 慧洋35張 348,274 現沖賣 j5149 上訴人當日上午係以網路下單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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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原審卷一319頁110年7月8日錄音譯文摘錄）

託以96.3元賣出未果，於13時26

分改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以市價

即跌停價96.3元委託賣出，後以

收盤價110.05元成交（本院卷一2

69、281、309頁）。

5 7月6日 萬海15張 259,656 現沖賣 j3575 上訴人當日上午係以網路下單委

託以272元賣出未果，於同日13時

26分改由陳妍婷人工下單方式以

跌停價195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

價296元成交（見本院卷一277、2

81、310頁）。

6 7月6日 慧洋1張 10,698 現沖賣 p0657 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乙交易

7 6月9日 長榮海8張 36,064 現沖賣 j2662 本院卷一257、279、293、307頁

8 6月10日 長榮海10張 9,879 現沖賣 j1123 本院卷一257、279、293、307頁

9 6月22日 台船145張 360,945 現沖賣 j1025 本院卷一263、279、296、309頁

10 6月22日 兆豐金1張 589 現沖賣 j5249 本院卷一263、279、296、309頁

11 6月23日 欣興35張 230,395 現沖賣 p0801 本院卷一265、279、297頁

12 6月23日 采鈺20張 1,932 現沖賣 50073 本院卷一281頁

13 6月28日 慧洋45張 43,476 現沖賣 j2052 本院卷一267、281、298、309頁

14 6月30日 裕民55張 32,165 現沖賣 j4079 本院卷一263至271、281、299至3

00、310頁

15 7月1日 佳大14張 38,650 現沖賣 j5559 本院卷一273、281、301、310頁

16 7月1日 裕民47張 310,091 現沖賣 j3592 本院卷一273、281、300、310頁

17 7月7日 慧洋5張  83,859 現股賣 j3983 本院卷一277、281、303、310頁

總計 2,400,237

編號 上訴人以星形及三角形標示主張係陳妍婷自認內容之對話摘要

1 上訴人：可是我真的付不出來了，因為昨天，你說要，就是怕　

　　　　陽明跌停，然後要趕快賣掉的時候。

陳妍婷：對，對，我知道。

2 上訴人：就是因為我覺得說〜我本來是要等它後來漲起來再賣

　　　　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我、我那時候沒有拜託妳〜

　　　　但是我看到、它已經顯示，就是移動贏家（即第一金

　　　 證券交易APP) 後面就是、跳出來，就是196塊成交啊！

　　　 所以我很無奈誒！

陳妍婷：對，我知道，因為那個時候、那時候我是跟妳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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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價要出掉，因為那時候會跌停。

3 上訴人：可是我真的覺得妳這樣操作，給我帶來的損失跟精神

　　　　壓力很痛苦，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陳妍婷：那現在怎麼、怎麼辦？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要先想

　　　　辦法去解決這樣子。

4 上訴人：對啊！可是我真的覺得，這虧損不應該我負責啊！因

　　　　為如果、我是撐到最後賣掉的話，基本上，我就算、慧

洋昨天抵最後賣掉、也不會我還要補錢啊！因為已 經

不是第一次了，我不知道要怎麼再相信妳，我不知道怎

麼辦，因為60幾萬真的很多，妳看，從6月7日到 現在

我整個就是虧損200多萬就沒了。

陳妍婷：誒，是。

5 上訴人：對啊！我直接就虧損200多萬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我

　　　　有資產然後到變成負債、我還要去借錢，我不知道怎

　　　　麼辦，因為我昨天真的，妳告訴我說叫我要處理的時

　　　　候，我說好，我處理，可是我沒有拜託妳說要在後台

　　　　幫我設定…。

陳妍婷：不是，妳說好。我現在說好我處理，但我們那時候就

　　　　是只能先趕快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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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852號
上  訴  人  陳賢容  
被上訴人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致全  
被上訴人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宗仁  
被上訴人    陳妍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林律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6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在原審起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188條第1項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960萬0,948元本息，係主張伊於民國110年間在被上訴人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下稱忠孝分公司）開設證券帳戶（下稱忠孝帳戶），自同年4月13日起，聽取被上訴人即證券交易營業員陳妍婷之建議，以忠孝帳戶進行股票當日沖銷交易（下稱當沖交易），致於同年6月9日至同年7月7日（下稱交易期間）買賣股票而虧損240萬0,237元，陳妍婷未獲其授權，竟於同年7月7日中午12時42分盜賣伊所有如附表1編號1所示陽明海運股票21張（下稱系爭交易）等語（見原審卷一41、178、169頁）。上訴後，在本院補充：伊在交易期間虧損240萬0,237元，包括陳妍婷未獲其授權而盜賣如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致生之損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9頁），核係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
　㈠陳妍婷為忠孝分公司之證券交易業務員，明知未持有投資顧問證照，亦非高級營業員，不得提供特定股票之交易建議，竟於110年4月13日告知伊可申請當沖交易，伊依言為之後，陳妍婷竟勸誘伊買賣特定股票，且於交易期間未獲授權，擅自賣出伊所有如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再於同年7月7日以電話告知當日陽明海運股票將跌停，擅自臆測股價，勸誘伊賣出該股票，伊當時對陳妍婷表示「好，我處理」，意欲自行交易，陳妍婷仍擅自於同日中午12時42分賣出上開陽明海運股票21張，致伊受有交易價差之損害。伊於翌（8）日去電陳妍婷，指責其不應盜賣股票，陳妍婷未循證券經紀商申報錯帳機制進行救濟，復未告知伊可採取相關申報錯帳程序處理以減少損失，有違誠信原則；陳妍婷又於同年7月12日將伊留在忠孝分公司VIP室，限制行動自由數小時，以詐欺脅迫方式使伊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同意陳妍婷就系爭交易賠償12萬元。陳妍婷上開所為，係故意不法侵害伊權利，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投顧法第8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且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致受虧損240萬0,237元。伊於111年1月4日向陳妍婷為撤銷簽立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陳妍婷賠償240萬0,237元，及依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按上開損害額3倍計算之懲罰性賠償金720萬0,711元。
　㈡忠孝分公司及其總公司即被上訴人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與忠孝分公司合稱第一金公司），均為陳妍婷之雇主，未善盡選任及指揮監督責任，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與陳妍婷負連帶責任。
　㈢爰依上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960萬0,948元（2,400,237＋7,200,711），及自侵權行為發生日（110年6月9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960萬0,948元，及自110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則以：
　㈠陳妍婷於110年7月7日，因陽明海運股票股價在盤中持續下跌，故於中午12時41分致電上訴人，告知其當日所買陽明海運股票應於同日賣出，以完成當沖交易，係提醒上訴人應於跌停前賣出該股票，並非針對特定股票提供投資建議、預測股價或勸誘買賣特定股票，未違投顧法相關規定。上訴人當日在電話中同意陳妍婷為其下單賣出陽明海運股票21張，陳妍婷即依指示完成系爭交易，並非盜賣股票。
　㈡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簽立系爭協議書，同意陳妍婷就系爭交易和解賠償12萬元，並非受陳妍婷詐欺脅迫所為，其撤銷簽署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不生效力，亦不得認定係侵權行為而請求賠償損害。
　㈢附表1編號2至6所示賣股行為（下合稱甲交易），係上訴人基於自由意思，以電話下單方式授權陳妍婷賣出，陳妍婷無盜賣股票情事，且甲交易為當沖交易，均經上訴人結算價金完畢，其於結算當時未爭執甲交易真實性，事後否認曾委託陳妍婷賣股，其主張不可採。至附表1編號7至17所示賣股行為（下合稱乙交易），均係上訴人自行使用網路下單交易，非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出，該部分股票亦未遭陳妍婷盜賣。甲交易並非有爭議之交易，伊保存甲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逾1年後，未再繼續保存，並無不法；乙交易既為上訴人以網路下單，伊自無從提供電話下單錄音。
　㈣證券經紀商之申報錯帳程序，係為處理錯誤交易所設，系爭交易乃陳妍婷經上訴人同意所為，伊受託進行交易並無錯誤，陳妍婷未循申報錯帳程序處理及未對上訴人說明相關申報錯帳機制，均不構成侵權行為。
　㈤陳妍婷對上訴人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第一金公司亦不負連帶責任。另上訴人主張陳妍婷盜賣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據以請求賠償，已逾2年消滅時效，伊拒絕給付各等語，資為抗辯。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主張其在忠孝分公司開設忠孝帳戶，陳妍婷受僱第一金公司擔任證券交易營業員，於110年7月7日上午與其通電話後，於同日中午12時42分進行系爭交易，下單賣出陽明海運股票21張；如附表1編號17所示慧洋股票5張係於同日中午12時46分成交賣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28至329頁），堪信為真實。至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茲就爭點論述如後：
　㈠本件無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規定之適用。　
　⒈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必須證據之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係由於當事人妨礙他造使用之故意行為所致者，始有該項規定適用之餘地。又上開規定並非課與不負舉證責任一方之一般性事案解明義務，必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欲證明待證事項之證據為他造持有，而他造有將該證據滅失、隱匿或其他妨礙負舉證責任一方使用時，始得審酌情形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⒉依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下稱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0條第4、5、6項：「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錄音，並將電話錄音紀錄置於營業處所。前項電話錄音紀錄，證券經紀商應至少保存一年。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如證券經紀商發生設備故障或作業疏漏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其原因事實及改善情形向本公司申報」，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下稱櫃買中心）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62條第5、6項：「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錄音，並將電話錄音紀錄置於營業處所。前項電話錄音紀錄，證券經紀商應至少保存一年。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如證券經紀商發生錄音設備故障或作業疏漏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其原因事實及改善情形向本中心申報。依前項所保存之電話錄音紀錄，視為交易憑證之一種…」規定（見原審卷一223、227頁），可知就無爭議之買賣委託，第一金公司應至少保存錄音一年；買賣有爭議者，第一金公司始負保存該錄音至爭議消除為止之義務。
  ⒊甲交易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甲交易係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股，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248至249、255頁、卷二8頁），並據被上訴人提出委託回報明細表、分戶歷史查詢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263、269、273、277、281、279、309至310頁），固堪信實。
　⑵上訴人未舉證伊於甲交易完成後1年即111年7月之前，曾向被上訴人表示甲交易之股票為陳妍婷所盜賣；又觀上訴人所提伊與陳妍婷、訴外人即忠孝分公司營業部經理張培璇間之110年7月8日電話錄音譯文（見原審卷一17、319至327頁），可知上訴人與陳妍婷間談話，主要說明伊於同年月7日因陳妍婷來電告知陽明海運股票將跌停，伊對陳妍婷說「好」，係要自行交易，未委託陳妍婷下單，就系爭交易虧損向陳妍婷究責（見本院卷一367至373、393至399頁）。而上訴人與張培璇間談話，乃上訴人指責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致其投資虧損，張培璇告知將調系爭交易錄音以釐清責任，請上訴人先存入交易價金進行交割（見本院卷一375至391頁），參佐上開對話譯文記載上訴人對陳妍婷表示：「從6月7日到現在我整個就是虧損200多萬就沒了」、「這個加起來已經200了，不是只有昨天，就是200多，就是我6月6號到現在…你雖然說好心幫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後面都要我承擔，我可能承擔不起的時候…我得追究你的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371、399頁），及上訴人對張培璇表示：「我從6月7日到現在，已經有200多萬的虧損，很多都是因為這樣」、「這個真的不是第一次」等語（見本院卷一377、381頁），依其語義，難謂已具體指明甲交易均為陳妍婷盜賣股票所致。另觀上訴人於同年7月12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僅記載關於陳妍婷就系爭交易之和解賠償事項，亦無關於甲交易股票係遭陳妍婷盜賣之記載，有該協議書可憑（見原審卷一17頁）。可見被上訴人縱於110年7月8日、12日知悉上訴人就系爭交易有爭執，亦無從得知上訴人是否另爭執甲交易之真實性。依上開說明，第一金公司就甲交易電話下單錄音保存1年，即為已足，應無保存各該錄音5年乃至本件訴訟終結時止之必要。
　⑶是以，第一金公司保存甲交易電話下單錄音逾1年後，因不知上訴人事後將爭執甲交易股票為陳妍婷盜賣之事，逾1年即未繼續保存，致於上訴人先後於113年4月9日向原審聲請、於114年3月12日向本院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伊與陳妍婷於系爭期間內除系爭交易外之其他電話下單錄音（見原審卷一125頁、本院卷一339頁）時，第一金公司已無從提出甲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自不能因此即認第一金公司有故意使該錄音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行為。
　⒋乙交易部分：　
　⑴被上訴人抗辯乙交易係上訴人使用網路下單方式交易，已提出網際網路等電子式交易型態委託紀錄（下稱系爭網路委託紀錄）、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為證（參見附表1編號7至17「備註欄」所載之證據）。上訴人雖以系爭網路委託紀錄登載之IP有變動或未經第三人驗證為由，否認乙交易為伊以網路下單。惟被上訴人已陳明：系爭網路委託紀錄登載之IP位置，非第一金公司之IP，電信業者提供之行動網路或Wi-Fi，除非申請固定IP（部分業者僅限公司行號申請），否則其網路連線皆為浮動IP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368至369頁），並提出中華電信網頁為證（見本院卷二159至174頁）。斟酌上訴人自陳於110年4月13日起從事當沖交易（見原審卷一124頁），且伊提出之遭盜賣股票明細表，亦就乙交易部分記載交易類別為「現沖賣」或「現股賣」（見本院卷二503至504頁），足認乙交易中多數為當沖交易，衡情，上訴人於各該交易完成時，應已知悉交易結果及盈虧，俾確認是否需於翌日補款進行交割。第一金公司僅為受託進行股票買賣交易及結算之證券商（見原審卷一51、53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應無偽造上開網路下單IP位置之必要。上訴人又未舉證乙交易股票係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賣出，上開IP位置既會因網路連線位置、時間不同而浮動，自不能僅憑上開IP位置非固定不變，即認定系爭網路委託紀錄不實在，並據以為不利被上訴人之判斷。
　⑵承上，乙交易既屬網路下單交易，而非電話委託下單，第一金公司自無該部分電話下單錄音可提出，則第一金公司陳明伊無法提出該部分交易電話錄音等語，自非子虛，亦不能認定第一金公司有故意使該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之行為。
　⒌至上訴人提出113年5月8日電話錄音譯文，主張伊事後以遭第一金公司營業員勸誘買賣及盜賣股票之事，詢問訴外人兆豐證券公司高級營業員有關電話委託應保存幾年乙情（見本院卷一353至365頁），縱認屬實，亦對本院前開認定結果無影響，不足以據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⒍從而，上訴人主張因第一金公司故意不提出甲、乙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規定，認定伊所稱上開交易之股票為陳妍婷盜賣構成侵權行為乙情屬實云云，應不可採。
　㈡陳妍婷無上訴人主張之侵權行為。
　⒈就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及事後未申報錯帳、未對上訴人告知相關錯帳處理程序部分：
　⑴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36分，以每股225元買進陽明海運股票21張，此有忠孝帳戶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關此部分記載可佐（見本院卷一277、281頁）；該股票於當日9時之開盤價為222元，漲至最高價234.5元後開始下跌，於中午12時19分跌至220元、12時41分跌至197元，再繼續下跌至最低價195.5元，最終以210元收盤等情，有被上訴人所提陽明海運股票股價走勢圖，及上訴人所提K線圖可證（見本院卷一283至285頁、卷二23頁），堪認屬實。
　⑵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開盤前之上午8時35分，曾以電話詢問陳妍婷可否買進陽明海運股票，陳妍婷表示因長榮股票被處置，長榮不好陽明也會不好，上訴人虧損較大，要小心，不管有無賺錢，再虧損一次就要調降交易額度，當沖不能每次都買到最後，最後通常賠錢機率很大，有賺就要賣，不能想說股票每天都會漲停等語（見本院卷一99至100頁）；其後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19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陽明要注意一下，上訴人答：「我有在盯，等下要趕快走了」；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39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現在趕快賣，上訴人答：「好」；陳妍婷再於同日中午12時41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不能超過虧損，就算賣出，夠賠今天當沖的錢嗎，上訴人答：「不夠，慧洋也要全部賣掉」，陳妍婷又稱：陽明不要讓它跌停，陽明快要跌停了，上訴人答：「慧洋幫我全部賣掉」，陳妍婷則稱：陽明要先出掉，上訴人答：「好好」，經陳妍婷再問上訴人：現在陽明要全部出掉，上訴人亦答「好」等情，此有110年7月7日錄音譯文可稽（見本院卷一105、107頁），依一般社會通念，上訴人就陳妍婷所問「現在陽明要全部出掉」乙事，回答「好」，應有表示其同意陳妍婷為其下單賣出當日買進之陽明海運股票21張之意思；參佐陳妍婷完成系爭交易後，復於同日中午12時43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慧洋要現在賣嗎，上訴人係回答：「對呀，可是陽明回來了，我這樣虧超多的，本來想等它起來一點再賣掉」，陳妍婷表示：不能等它跌停，萬一跌停是完全賣不掉，上訴人答：「這樣我現在就虧了很多，如果要200我還撐的住，因為196」，陳妍婷表示：現在慧洋要先全部賣掉、因為慧洋等一下可能萬一如果又跌停的話你會賣不掉、現在慧洋要趕快處理掉等語，上訴人答「好好」之情（見本院卷一107頁），足見上訴人當時即知陳妍婷已完成系爭交易，惟伊在該次通話中僅抱怨陽明海運股票自低點回漲、賣出時間過早致虧損，並未指責陳妍婷未經伊授權賣股，衡情，倘非陳妍婷確有獲上訴人授權進行系爭交易，上訴人豈有在該交易發生後未立即反應遭盜賣股票，猶向陳妍婷表示伊會趕快賣出慧洋股票之理。　　
　⑶細繹陳妍婷與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中午12時19分、39分、41分之3次通話內容，陳妍婷已指明因上訴人當日買進陽明海運股票，應注意不能至跌停時未及賣出，提醒注意計算陽明海運股票如全部賣出，是否足夠賠償當沖交易價金，因上訴人答稱「不夠，慧洋也要全部賣掉」，陳妍婷即稱：不要讓陽明海運股票跌停、陽明海運股票要先出掉等語，足見其2人當時所說「陽明海運股票」，已得特定為上訴人於同日上午10時36分買進之陽明海運股票21張，雙方意思已歸一致，其委託關係已成立。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0條第6項規定，系爭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視為該次交易之憑證。而上訴人於翌（8）日在電話中告知陳妍婷：「你告訴我說要處理的時候，我說好，我處理，可是我沒有拜託你說要在後台幫我設定」、「我覺得昨天你說在跌停的時候，我那時候意思是說『好，我處理』，但是不是請你幫我…」等語（見本院卷一371、393頁），與系爭交易錄音內容不同，亦不足採。依此，上訴人所稱：伊回答「好」，係要自行交易，並非委託陳妍婷下單云云，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亦未證明其心中保留為陳妍婷所明知。故上訴人主張伊與陳妍婷間就委託下單進行系爭交易之必要之點不合致，陳妍婷未獲授權即盜賣股票云云，應不可採。
　⑷至第一金公司於原審113年5月7日期日表示：法律有規定委託書之定義，並非原告說的算…原告所稱委託被告等內容僅係電話錄音，並非法律所稱之委託書等語（見原審卷一270頁），核係說明電話錄音並非證交所規定之委託書形式，委託書有其應行記載事項及形式之要求乙事，顯無自認陳妍婷係未獲授權即擅為系爭交易之意。上訴人據此主張伊無庸證明系爭交易為陳妍婷盜賣股票行為云云，亦不可採。
　⑸此外，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7條第1項規定：「證券經紀商因受託買賣發生錯誤，申報錯帳及更正帳號應依證交所訂定之『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錯帳及更正帳號處理作業要點』（下稱系爭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及系爭作業要點第貳點第9款第1、2目規定：「證券經紀商因執行受託買賣發生錯帳及更正帳號，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申報：…九、證券經紀商因有價證券當日沖銷交易發生錯誤，依下列程序辦理：㈠成交日後第2營業日上午10時前申報錯帳或更正帳號者，應先取消已申報之當沖部位後，再申報錯帳或更正帳號。㈡成交日後第2營業日上午10時後，僅得就當沖互抵後差額部分申報錯帳。惟不得再申報更正帳號」。可知證券經紀商係就受託買賣股票發生錯誤之情形，始得循上開規定向證交所申報錯帳。系爭交易既為陳妍婷依上訴人之授權所為，自不屬上述錯誤交易，陳妍婷未對之採取申報錯帳方式處理，及未告知上訴人關於申報錯帳處理程序乙情，縱認屬實，亦不構成侵權行為。
　⑹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係盜賣股票之侵權行為，且陳妍婷事後未申報錯帳及未對其告知相關申報錯帳處理程序，構成侵權行為云云，均不可採。
　⒉就上訴人主張甲、乙交易為陳妍婷盜賣股票侵權行為部分：
　⑴甲交易部分：
　　上訴人主張甲交易係以電話委託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交易，此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已如前述。斟酌上訴人於110年7月8日與陳妍婷通電話時所說：「我如果要請你幫我，我在電話裡面，我知道有錄音，我都會說，請你幫我下什麼，對不對？以前都會這樣。」、「每一次我們合作，我都是會打給你說『喔，那請你幫我下什麼，對不對？』我都會講很明確」（見本院卷一393、397頁），可徵上訴人以電話委託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交易時，均因知悉有錄音而會對陳妍婷明確告知委託內容。況甲交易中如附表1編號4、5所示部分，係經上訴人於交易當日買入股票後，於同日先以網路下單賣出同一個股未果，再於同日下午1時26分改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出股票，最終以收盤價成交賣出等情，有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關此部分記載可證（詳見附表1編號4、5備註欄記載）。依此，上訴人進行甲交易賣股，既係就當日買進之同一個股當沖賣出，上訴人當時應知悉各該交易係由陳妍婷依其授權所為，並非盜賣，要不得因上訴人從事股票當沖交易，因買高賣低受有虧損，即謂係陳妍婷盜賣其股票致生損害。上訴人主張甲交易股票均為陳妍婷盜賣，構成侵權行為云云，應不可採。
　⑵乙交易部分：
　　乙交易係由上訴人自行以網路下單交易，亦如前述，該部分交易，自非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為之。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於原審113年5月7日庭期承認其提出之110年7月8日通話錄音譯文內容正確等語，縱認屬實，亦僅證明陳妍婷不爭執該錄音譯文之真正。惟細繹上訴人就上開錄音譯文以星形及三角形符號標示之對話前後文（參見附表2），均查無可資認定陳妍婷在本件自認其有於系爭期間盜賣上訴人股票之不利於己陳述，對照陳妍婷於113年5月7日庭期所稱：上訴人所提陳證2（按指110年7月8日錄音譯文）對話內容，為當年對話，無法顯示伊盜賣股票，伊未自承盜賣股票等語（見原審卷一270頁），顯未自認其有本件侵權行為事實，上訴人應就其主張之利己事實先為舉證。然上訴人不能證明乙交易係由陳妍婷以電話下單進行賣出股票交易之事實，其主張該部分交易係陳妍婷盜賣股票之侵權行為云云，亦不足採。
　⑶從而，被上訴人抗辯：甲、乙交易均非遭陳妍婷盜賣股票，不構成侵權行為等語，應可採信。　
　⒊就上訴人主張陳妍婷勸誘其為當沖交易、預測特定股票股價、買賣特定股票，構成侵權行為部分：
　⑴證券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接受客戶以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為現款買進與現券賣出同種類有價證券成交後，就相同數量部分相抵之交割，應依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定之有價證券當日沖銷交易作業辦法辦理。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之1定有明文。是上訴人於符合上開規定條件時，即可向證券經紀商申請從事股票當沖交易。陳妍婷為第一金公司之證券交易營業員，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28頁），陳妍婷於97年間通過證券商業務人員高級業務員專業科目測驗乙事，亦據被上訴人提出合格證明為證（見原審卷一163、165頁），則陳妍婷於110年4月間告知上訴人可從事當沖交易，經上訴人自行評估投資風險後，向第一金公司申請從事當沖交易，自非法所不許；事實上第一金公司自110年4月13日起至同年7月7日間，已受理上訴人多次委託當沖、現股之股票買賣交易，應收、應付金額累計各逾8000餘萬元等情，此觀被上訴人提出之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記載即明（見本院卷一281頁）。陳妍婷自不因其告知上訴人可為當沖交易乙事，即因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或投顧法第8條第1項等規定而構成侵權行為。
　⑵證券商經營證券業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提供某種有價證券將上漲或下跌的判斷，以勸誘客戶買賣、對客戶提供有價證券之資訊，有虛偽、詐騙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接受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種類、數量、價格及買進或賣出之全權委託、利用客戶名義或帳戶，申購、買賣有價證券、挪用屬於客戶所有或因業務關係而暫時留存於證券商之有價證券或款項，及其他違反證券管理法令或經本會規定應為或不得為之等行為，固為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第1、4、5、15、17、22款所明定（見原審卷一351頁）；第一金公司制訂之「第一金證券員工禁止事項提醒」第1、5、10、11、12、21點，亦有類此規定（見原審卷一371頁）。查陽明海運股票於110年7月7日上午9時開盤，漲至最高價234.5元後隨即下跌，迄中午12時41分已跌至197元，嗣繼續下跌至最低價195.5元再以210元收盤等情，已如前述，則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19分、39分、41分、43分等時段，先後以電話告知上訴人要注意陽明海運股票、趕快賣陽明海運股票、要計算不能超過虧損、陽明不要讓它跌停，陽明快要跌停、陽明要先出掉、不能等它跌停，萬一跌停是完全賣不掉、慧洋要先全部賣掉、萬一跌停的話會賣不掉、慧洋要趕快處理掉等語（見本院卷一107頁），應係就盤中陽明海運股票下跌乙事，提醒上訴人注意勿致股票跌停仍未賣出，致有需補繳價金及遭調降交易額度風險所為之建議，與上訴人前開當沖損失自無關聯，不能因此即認陳妍婷係提供虛偽不實之資訊，勸誘上訴人買賣特定股票。
　⑶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前開所為，違反投顧法第8條第1項、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規定，亦屬侵權行為云云，亦無可採。
　⒋就上訴人主張遭陳妍婷詐欺脅迫而簽立系爭協議書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110年7月12日簽署系爭協議書時，係陳妍婷聯合主管張培璇在忠孝分公司VIP室內，限制伊人身自由與安全數小時，伊因此被迫簽署系爭協議書，陳妍婷於原審113年4月9日期日就伊所稱上情，係點頭而未出言否認，代表自認，伊無庸就此部分事實舉證等語（見本院卷二177、227、230、232、509頁），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⑵依原審113年5月7日期日筆錄記載，查無關於陳妍婷承認以詐欺脅迫方式使上訴人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不利於己陳述（見原審卷一127頁），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231頁）。審酌陳妍婷對於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消極不表示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規定，固擬制其為自認，惟依同法第196條規定，應許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隨時為追復爭執之陳述，此項追復依同法第447條第2項規定，至第二審程序仍得為之。陳妍婷在本院既已否認詐欺脅迫上訴人簽立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二232頁），而為追復爭執之陳述。上訴人仍應就該利己事實為舉證。
　⑶惟上訴人在本院聲請訊問110年7月12日在場之證人張培璇作證（見本院卷二232頁），嗣又撤回聲請，並稱：第一金公司對於張培璇之工作權具實質影響力，張培璇就與自己利益相關事項得拒絕證言，無從期待張培璇作證有助於發現真實等語（見本院卷二285頁），復就伊所稱受詐欺脅迫而簽立系爭協議書乙事，未再舉證以實其說，是其主張陳妍婷有詐欺脅迫伊簽立該協議書之侵權行為云云，亦不足採。
　㈢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有盜賣股票、勸誘伊出售特定股票、預測個股價格漲跌、未就系爭交易適用申報錯帳機制救濟及未告知伊相關申報錯帳處理程序，違反誠信原則、故意滅失系爭期間內除系爭交易錄音外之雙方通話錄音、以詐欺脅迫方式使伊簽立系爭協議書等，致伊受損害240萬0,237元，構成侵權行為云云，即屬無據，其據此請求陳妍婷負賠償損害責任，及請求第一金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及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960萬0,948元及自侵權行為發生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云云，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明發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胡芷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莊智凱
附表1
		編號

		上訴人主張遭盜賣日期（110年）

		上訴人主張遭盜賣之股票及張數

		上訴人主張損害額
（新臺幣）

		交易
類別

		委託書號

		備註



		1

		7月7日

		陽明21張（即系爭交易）

		627,772

		現沖賣

		j3064

		上訴人於當日11時14分以網路下單委託以235元賣出未果，於12時05分改價為230.5元，12時42分改由陳妍婷人工下單以市價即跌停價195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196元成交（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甲交易

		


		


		


		


		


		




		2

		6月22日

		華航7張

		3,804

		現沖賣

		p0683

		本院卷一263、279頁



		3

		6月22日

		華航1張

		1,988

		現沖賣

		p0683

		本院卷一263、279頁



		4

		6月29日

		慧洋35張

		348,274

		現沖賣

		j5149

		上訴人當日上午係以網路下單委託以96.3元賣出未果，於13時26分改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以市價即跌停價96.3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110.05元成交（本院卷一269、281、309頁）。



		5

		7月6日

		萬海15張

		259,656

		現沖賣

		j3575

		上訴人當日上午係以網路下單委託以272元賣出未果，於同日13時26分改由陳妍婷人工下單方式以跌停價195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296元成交（見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6

		7月6日

		慧洋1張

		10,698

		現沖賣

		p0657

		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乙交易

		


		


		


		


		


		




		7

		6月9日

		長榮海8張

		36,064

		現沖賣

		j2662

		本院卷一257、279、293、307頁



		8

		6月10日

		長榮海10張

		9,879

		現沖賣

		j1123

		本院卷一257、279、293、307頁



		9

		6月22日

		台船145張

		360,945

		現沖賣

		j1025

		本院卷一263、279、296、309頁



		10

		6月22日

		兆豐金1張

		589

		現沖賣

		j5249

		本院卷一263、279、296、309頁



		11

		6月23日

		欣興35張

		230,395

		現沖賣

		p0801

		本院卷一265、279、297頁



		12

		6月23日

		采鈺20張

		1,932

		現沖賣

		50073

		本院卷一281頁



		13

		6月28日

		慧洋45張

		43,476

		現沖賣

		j2052

		本院卷一267、281、298、309頁



		14

		6月30日

		裕民55張

		32,165

		現沖賣

		j4079

		本院卷一263至271、281、299至300、310頁



		15

		7月1日

		佳大14張

		38,650

		現沖賣

		j5559

		本院卷一273、281、301、310頁



		16

		7月1日

		裕民47張

		310,091

		現沖賣

		j3592

		本院卷一273、281、300、310頁



		17

		7月7日

		慧洋5張

		 83,859

		現股賣

		j3983

		本院卷一277、281、303、310頁



		


		總計

		


		2,400,237

		


		


		








附表2（原審卷一319頁110年7月8日錄音譯文摘錄）
		編號

		上訴人以星形及三角形標示主張係陳妍婷自認內容之對話摘要



		1

		上訴人：可是我真的付不出來了，因為昨天，你說要，就是怕　　　　　陽明跌停，然後要趕快賣掉的時候。
陳妍婷：對，對，我知道。



		2

		上訴人：就是因為我覺得說〜我本來是要等它後來漲起來再賣
　　　　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我、我那時候沒有拜託妳〜
　　　　但是我看到、它已經顯示，就是移動贏家（即第一金
　　　 證券交易APP) 後面就是、跳出來，就是196塊成交啊！
　　　 所以我很無奈誒！
陳妍婷：對，我知道，因為那個時候、那時候我是跟妳講說，
　　　　市價要出掉，因為那時候會跌停。



		3

		上訴人：可是我真的覺得妳這樣操作，給我帶來的損失跟精神
　　　　壓力很痛苦，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陳妍婷：那現在怎麼、怎麼辦？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要先想
　　　　辦法去解決這樣子。



		4

		上訴人：對啊！可是我真的覺得，這虧損不應該我負責啊！因
　　　　為如果、我是撐到最後賣掉的話，基本上，我就算、慧洋昨天抵最後賣掉、也不會我還要補錢啊！因為已 經不是第一次了，我不知道要怎麼再相信妳，我不知道怎麼辦，因為60幾萬真的很多，妳看，從6月7日到 現在我整個就是虧損200多萬就沒了。
陳妍婷：誒，是。



		5

		上訴人：對啊！我直接就虧損200多萬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我
　　　　有資產然後到變成負債、我還要去借錢，我不知道怎
　　　　麼辦，因為我昨天真的，妳告訴我說叫我要處理的時
　　　　候，我說好，我處理，可是我沒有拜託妳說要在後台
　　　　幫我設定…。
陳妍婷：不是，妳說好。我現在說好我處理，但我們那時候就
　　　　是只能先趕快賣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852號

上  訴  人  陳賢容  

被上訴人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致全  

被上訴人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宗仁  

被上訴人    陳妍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林律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

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6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

    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

    上訴人在原審起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

    、188條第1項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9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960萬

    0,948元本息，係主張伊於民國110年間在被上訴人第一金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下稱忠孝分公司）開設證券帳

    戶（下稱忠孝帳戶），自同年4月13日起，聽取被上訴人即

    證券交易營業員陳妍婷之建議，以忠孝帳戶進行股票當日沖

    銷交易（下稱當沖交易），致於同年6月9日至同年7月7日（

    下稱交易期間）買賣股票而虧損240萬0,237元，陳妍婷未獲

    其授權，竟於同年7月7日中午12時42分盜賣伊所有如附表1

    編號1所示陽明海運股票21張（下稱系爭交易）等語（見原

    審卷一41、178、169頁）。上訴後，在本院補充：伊在交易

    期間虧損240萬0,237元，包括陳妍婷未獲其授權而盜賣如附

    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致生之損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9

    頁），核係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並未變更訴訟標的

    ，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

　㈠陳妍婷為忠孝分公司之證券交易業務員，明知未持有投資顧

    問證照，亦非高級營業員，不得提供特定股票之交易建議，

    竟於110年4月13日告知伊可申請當沖交易，伊依言為之後，

    陳妍婷竟勸誘伊買賣特定股票，且於交易期間未獲授權，擅

    自賣出伊所有如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再於同年7月7日

    以電話告知當日陽明海運股票將跌停，擅自臆測股價，勸誘

    伊賣出該股票，伊當時對陳妍婷表示「好，我處理」，意欲

    自行交易，陳妍婷仍擅自於同日中午12時42分賣出上開陽明

    海運股票21張，致伊受有交易價差之損害。伊於翌（8）日

    去電陳妍婷，指責其不應盜賣股票，陳妍婷未循證券經紀商

    申報錯帳機制進行救濟，復未告知伊可採取相關申報錯帳程

    序處理以減少損失，有違誠信原則；陳妍婷又於同年7月12

    日將伊留在忠孝分公司VIP室，限制行動自由數小時，以詐

    欺脅迫方式使伊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同意陳妍

    婷就系爭交易賠償12萬元。陳妍婷上開所為，係故意不法侵

    害伊權利，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投顧法第8條等保

    護他人之法律，且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

    ，致受虧損240萬0,237元。伊於111年1月4日向陳妍婷為撤

    銷簽立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陳妍婷賠償240萬0,237元，及依投

    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按上開損害額3倍計算之懲罰性賠

    償金720萬0,711元。

　㈡忠孝分公司及其總公司即被上訴人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與忠孝分公司合稱第一金公司），均為陳妍婷之雇主，

    未善盡選任及指揮監督責任，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

    ，應與陳妍婷負連帶責任。

　㈢爰依上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960萬0,948元（2,4

    00,237＋7,200,711），及自侵權行為發生日（110年6月9日

    ）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960萬0

    ,948元，及自110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則以：

　㈠陳妍婷於110年7月7日，因陽明海運股票股價在盤中持續下跌

    ，故於中午12時41分致電上訴人，告知其當日所買陽明海運

    股票應於同日賣出，以完成當沖交易，係提醒上訴人應於跌

    停前賣出該股票，並非針對特定股票提供投資建議、預測股

    價或勸誘買賣特定股票，未違投顧法相關規定。上訴人當日

    在電話中同意陳妍婷為其下單賣出陽明海運股票21張，陳妍

    婷即依指示完成系爭交易，並非盜賣股票。

　㈡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簽立系爭協議書，同意陳妍婷就系爭

    交易和解賠償12萬元，並非受陳妍婷詐欺脅迫所為，其撤銷

    簽署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不生效力，亦不得認定係侵權行為

    而請求賠償損害。

　㈢附表1編號2至6所示賣股行為（下合稱甲交易），係上訴人基

    於自由意思，以電話下單方式授權陳妍婷賣出，陳妍婷無盜

    賣股票情事，且甲交易為當沖交易，均經上訴人結算價金完

    畢，其於結算當時未爭執甲交易真實性，事後否認曾委託陳

    妍婷賣股，其主張不可採。至附表1編號7至17所示賣股行為

    （下合稱乙交易），均係上訴人自行使用網路下單交易，非

    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出，該部分股票亦未遭陳妍婷盜

    賣。甲交易並非有爭議之交易，伊保存甲交易之電話下單錄

    音逾1年後，未再繼續保存，並無不法；乙交易既為上訴人

    以網路下單，伊自無從提供電話下單錄音。

　㈣證券經紀商之申報錯帳程序，係為處理錯誤交易所設，系爭

    交易乃陳妍婷經上訴人同意所為，伊受託進行交易並無錯誤

    ，陳妍婷未循申報錯帳程序處理及未對上訴人說明相關申報

    錯帳機制，均不構成侵權行為。

　㈤陳妍婷對上訴人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第一金公司

    亦不負連帶責任。另上訴人主張陳妍婷盜賣附表1編號2至17

    所示股票，據以請求賠償，已逾2年消滅時效，伊拒絕給付

    各等語，資為抗辯。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

    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主張其在忠孝分公司開設忠孝帳戶，陳妍婷受僱第一

    金公司擔任證券交易營業員，於110年7月7日上午與其通電

    話後，於同日中午12時42分進行系爭交易，下單賣出陽明海

    運股票21張；如附表1編號17所示慧洋股票5張係於同日中午

    12時46分成交賣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28

    至329頁），堪信為真實。至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則為被

    上訴人所否認。茲就爭點論述如後：

　㈠本件無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規定之適用。　

　⒈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

    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

    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

    。準此，必須證據之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係由於當事

    人妨礙他造使用之故意行為所致者，始有該項規定適用之餘

    地。又上開規定並非課與不負舉證責任一方之一般性事案解

    明義務，必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欲證明待證事項之證據為他

    造持有，而他造有將該證據滅失、隱匿或其他妨礙負舉證責

    任一方使用時，始得審酌情形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依該證據

    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⒉依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下稱證交所營業細則

    ）第80條第4、5、6項：「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錄

    音，並將電話錄音紀錄置於營業處所。前項電話錄音紀錄，

    證券經紀商應至少保存一年。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應保存

    至該爭議消除為止。如證券經紀商發生設備故障或作業疏漏

    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其原因事實及改善情形向

    本公司申報」，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

    商營業處所（下稱櫃買中心）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62條

    第5、6項：「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錄音，並將電話

    錄音紀錄置於營業處所。前項電話錄音紀錄，證券經紀商應

    至少保存一年。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消除

    為止。如證券經紀商發生錄音設備故障或作業疏漏時，應於

    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其原因事實及改善情形向本中心申

    報。依前項所保存之電話錄音紀錄，視為交易憑證之一種…

    」規定（見原審卷一223、227頁），可知就無爭議之買賣委

    託，第一金公司應至少保存錄音一年；買賣有爭議者，第一

    金公司始負保存該錄音至爭議消除為止之義務。

  ⒊甲交易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甲交易係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股，為被上訴

    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248至249、255頁、卷二8頁），並

    據被上訴人提出委託回報明細表、分戶歷史查詢報表為證（

    見本院卷一263、269、273、277、281、279、309至310頁）

    ，固堪信實。

　⑵上訴人未舉證伊於甲交易完成後1年即111年7月之前，曾向被

    上訴人表示甲交易之股票為陳妍婷所盜賣；又觀上訴人所提

    伊與陳妍婷、訴外人即忠孝分公司營業部經理張培璇間之11

    0年7月8日電話錄音譯文（見原審卷一17、319至327頁），

    可知上訴人與陳妍婷間談話，主要說明伊於同年月7日因陳

    妍婷來電告知陽明海運股票將跌停，伊對陳妍婷說「好」，

    係要自行交易，未委託陳妍婷下單，就系爭交易虧損向陳妍

    婷究責（見本院卷一367至373、393至399頁）。而上訴人與

    張培璇間談話，乃上訴人指責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致其投資

    虧損，張培璇告知將調系爭交易錄音以釐清責任，請上訴人

    先存入交易價金進行交割（見本院卷一375至391頁），參佐

    上開對話譯文記載上訴人對陳妍婷表示：「從6月7日到現在

    我整個就是虧損200多萬就沒了」、「這個加起來已經200了

    ，不是只有昨天，就是200多，就是我6月6號到現在…你雖然

    說好心幫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後面都要我承擔，我可能承

    擔不起的時候…我得追究你的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371、

    399頁），及上訴人對張培璇表示：「我從6月7日到現在，

    已經有200多萬的虧損，很多都是因為這樣」、「這個真的

    不是第一次」等語（見本院卷一377、381頁），依其語義，

    難謂已具體指明甲交易均為陳妍婷盜賣股票所致。另觀上訴

    人於同年7月12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僅記載關於陳妍婷就

    系爭交易之和解賠償事項，亦無關於甲交易股票係遭陳妍婷

    盜賣之記載，有該協議書可憑（見原審卷一17頁）。可見被

    上訴人縱於110年7月8日、12日知悉上訴人就系爭交易有爭

    執，亦無從得知上訴人是否另爭執甲交易之真實性。依上開

    說明，第一金公司就甲交易電話下單錄音保存1年，即為已

    足，應無保存各該錄音5年乃至本件訴訟終結時止之必要。

　⑶是以，第一金公司保存甲交易電話下單錄音逾1年後，因不知

    上訴人事後將爭執甲交易股票為陳妍婷盜賣之事，逾1年即

    未繼續保存，致於上訴人先後於113年4月9日向原審聲請、

    於114年3月12日向本院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伊與陳妍婷於

    系爭期間內除系爭交易外之其他電話下單錄音（見原審卷一

    125頁、本院卷一339頁）時，第一金公司已無從提出甲交易

    之電話下單錄音，自不能因此即認第一金公司有故意使該錄

    音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行為。

　⒋乙交易部分：　

　⑴被上訴人抗辯乙交易係上訴人使用網路下單方式交易，已提

    出網際網路等電子式交易型態委託紀錄（下稱系爭網路委託

    紀錄）、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為證（參見

    附表1編號7至17「備註欄」所載之證據）。上訴人雖以系爭

    網路委託紀錄登載之IP有變動或未經第三人驗證為由，否認

    乙交易為伊以網路下單。惟被上訴人已陳明：系爭網路委託

    紀錄登載之IP位置，非第一金公司之IP，電信業者提供之行

    動網路或Wi-Fi，除非申請固定IP（部分業者僅限公司行號

    申請），否則其網路連線皆為浮動IP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

    368至369頁），並提出中華電信網頁為證（見本院卷二159

    至174頁）。斟酌上訴人自陳於110年4月13日起從事當沖交

    易（見原審卷一124頁），且伊提出之遭盜賣股票明細表，

    亦就乙交易部分記載交易類別為「現沖賣」或「現股賣」（

    見本院卷二503至504頁），足認乙交易中多數為當沖交易，

    衡情，上訴人於各該交易完成時，應已知悉交易結果及盈虧

    ，俾確認是否需於翌日補款進行交割。第一金公司僅為受託

    進行股票買賣交易及結算之證券商（見原審卷一51、53頁經

    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應無偽造上開網路下單

    IP位置之必要。上訴人又未舉證乙交易股票係由陳妍婷以人

    工下單賣出，上開IP位置既會因網路連線位置、時間不同而

    浮動，自不能僅憑上開IP位置非固定不變，即認定系爭網路

    委託紀錄不實在，並據以為不利被上訴人之判斷。

　⑵承上，乙交易既屬網路下單交易，而非電話委託下單，第一

    金公司自無該部分電話下單錄音可提出，則第一金公司陳明

    伊無法提出該部分交易電話錄音等語，自非子虛，亦不能認

    定第一金公司有故意使該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之行

    為。

　⒌至上訴人提出113年5月8日電話錄音譯文，主張伊事後以遭第

    一金公司營業員勸誘買賣及盜賣股票之事，詢問訴外人兆豐

    證券公司高級營業員有關電話委託應保存幾年乙情（見本院

    卷一353至365頁），縱認屬實，亦對本院前開認定結果無影

    響，不足以據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⒍從而，上訴人主張因第一金公司故意不提出甲、乙交易之電

    話下單錄音，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規定，認定伊所稱

    上開交易之股票為陳妍婷盜賣構成侵權行為乙情屬實云云，

    應不可採。

　㈡陳妍婷無上訴人主張之侵權行為。

　⒈就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及事後未申報錯帳、未對上訴人告

    知相關錯帳處理程序部分：

　⑴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36分，以每股225元買進陽明

    海運股票21張，此有忠孝帳戶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

    查詢報表關此部分記載可佐（見本院卷一277、281頁）；該

    股票於當日9時之開盤價為222元，漲至最高價234.5元後開

    始下跌，於中午12時19分跌至220元、12時41分跌至197元，

    再繼續下跌至最低價195.5元，最終以210元收盤等情，有被

    上訴人所提陽明海運股票股價走勢圖，及上訴人所提K線圖

    可證（見本院卷一283至285頁、卷二23頁），堪認屬實。

　⑵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開盤前之上午8時35分，曾以電話詢問

    陳妍婷可否買進陽明海運股票，陳妍婷表示因長榮股票被處

    置，長榮不好陽明也會不好，上訴人虧損較大，要小心，不

    管有無賺錢，再虧損一次就要調降交易額度，當沖不能每次

    都買到最後，最後通常賠錢機率很大，有賺就要賣，不能想

    說股票每天都會漲停等語（見本院卷一99至100頁）；其後

    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19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陽明要注意

    一下，上訴人答：「我有在盯，等下要趕快走了」；陳妍婷

    於同日中午12時39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現在趕快賣，上訴

    人答：「好」；陳妍婷再於同日中午12時41分以電話告知上

    訴人：不能超過虧損，就算賣出，夠賠今天當沖的錢嗎，上

    訴人答：「不夠，慧洋也要全部賣掉」，陳妍婷又稱：陽明

    不要讓它跌停，陽明快要跌停了，上訴人答：「慧洋幫我全

    部賣掉」，陳妍婷則稱：陽明要先出掉，上訴人答：「好好

    」，經陳妍婷再問上訴人：現在陽明要全部出掉，上訴人亦

    答「好」等情，此有110年7月7日錄音譯文可稽（見本院卷

    一105、107頁），依一般社會通念，上訴人就陳妍婷所問「

    現在陽明要全部出掉」乙事，回答「好」，應有表示其同意

    陳妍婷為其下單賣出當日買進之陽明海運股票21張之意思；

    參佐陳妍婷完成系爭交易後，復於同日中午12時43分以電話

    告知上訴人：慧洋要現在賣嗎，上訴人係回答：「對呀，可

    是陽明回來了，我這樣虧超多的，本來想等它起來一點再賣

    掉」，陳妍婷表示：不能等它跌停，萬一跌停是完全賣不掉

    ，上訴人答：「這樣我現在就虧了很多，如果要200我還撐

    的住，因為196」，陳妍婷表示：現在慧洋要先全部賣掉、

    因為慧洋等一下可能萬一如果又跌停的話你會賣不掉、現在

    慧洋要趕快處理掉等語，上訴人答「好好」之情（見本院卷

    一107頁），足見上訴人當時即知陳妍婷已完成系爭交易，

    惟伊在該次通話中僅抱怨陽明海運股票自低點回漲、賣出時

    間過早致虧損，並未指責陳妍婷未經伊授權賣股，衡情，倘

    非陳妍婷確有獲上訴人授權進行系爭交易，上訴人豈有在該

    交易發生後未立即反應遭盜賣股票，猶向陳妍婷表示伊會趕

    快賣出慧洋股票之理。　　

　⑶細繹陳妍婷與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中午12時19分、39分、41

    分之3次通話內容，陳妍婷已指明因上訴人當日買進陽明海

    運股票，應注意不能至跌停時未及賣出，提醒注意計算陽明

    海運股票如全部賣出，是否足夠賠償當沖交易價金，因上訴

    人答稱「不夠，慧洋也要全部賣掉」，陳妍婷即稱：不要讓

    陽明海運股票跌停、陽明海運股票要先出掉等語，足見其2

    人當時所說「陽明海運股票」，已得特定為上訴人於同日上

    午10時36分買進之陽明海運股票21張，雙方意思已歸一致，

    其委託關係已成立。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0條第6項規定，

    系爭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視為該次交易之憑證。而上訴人

    於翌（8）日在電話中告知陳妍婷：「你告訴我說要處理的

    時候，我說好，我處理，可是我沒有拜託你說要在後台幫我

    設定」、「我覺得昨天你說在跌停的時候，我那時候意思是

    說『好，我處理』，但是不是請你幫我…」等語（見本院卷一3

    71、393頁），與系爭交易錄音內容不同，亦不足採。依此

    ，上訴人所稱：伊回答「好」，係要自行交易，並非委託陳

    妍婷下單云云，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亦未證明其心

    中保留為陳妍婷所明知。故上訴人主張伊與陳妍婷間就委託

    下單進行系爭交易之必要之點不合致，陳妍婷未獲授權即盜

    賣股票云云，應不可採。

　⑷至第一金公司於原審113年5月7日期日表示：法律有規定委託

    書之定義，並非原告說的算…原告所稱委託被告等內容僅係

    電話錄音，並非法律所稱之委託書等語（見原審卷一270頁

    ），核係說明電話錄音並非證交所規定之委託書形式，委託

    書有其應行記載事項及形式之要求乙事，顯無自認陳妍婷係

    未獲授權即擅為系爭交易之意。上訴人據此主張伊無庸證明

    系爭交易為陳妍婷盜賣股票行為云云，亦不可採。

　⑸此外，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7條第1項規定：「證券經紀商因

    受託買賣發生錯誤，申報錯帳及更正帳號應依證交所訂定之

    『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錯帳及更正帳號處理作業要點』（下稱

    系爭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及系爭作業要點第貳點第9款

    第1、2目規定：「證券經紀商因執行受託買賣發生錯帳及更

    正帳號，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申報：…九、證券經紀商因有價

    證券當日沖銷交易發生錯誤，依下列程序辦理：㈠成交日後

    第2營業日上午10時前申報錯帳或更正帳號者，應先取消已

    申報之當沖部位後，再申報錯帳或更正帳號。㈡成交日後第2

    營業日上午10時後，僅得就當沖互抵後差額部分申報錯帳。

    惟不得再申報更正帳號」。可知證券經紀商係就受託買賣股

    票發生錯誤之情形，始得循上開規定向證交所申報錯帳。系

    爭交易既為陳妍婷依上訴人之授權所為，自不屬上述錯誤交

    易，陳妍婷未對之採取申報錯帳方式處理，及未告知上訴人

    關於申報錯帳處理程序乙情，縱認屬實，亦不構成侵權行為

    。

　⑹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係盜賣股票之侵權

    行為，且陳妍婷事後未申報錯帳及未對其告知相關申報錯帳

    處理程序，構成侵權行為云云，均不可採。

　⒉就上訴人主張甲、乙交易為陳妍婷盜賣股票侵權行為部分：

　⑴甲交易部分：

　　上訴人主張甲交易係以電話委託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交易，此

    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已如前述。斟酌上訴人於110年7月8

    日與陳妍婷通電話時所說：「我如果要請你幫我，我在電話

    裡面，我知道有錄音，我都會說，請你幫我下什麼，對不對

    ？以前都會這樣。」、「每一次我們合作，我都是會打給你

    說『喔，那請你幫我下什麼，對不對？』我都會講很明確」（

    見本院卷一393、397頁），可徵上訴人以電話委託陳妍婷以

    人工下單交易時，均因知悉有錄音而會對陳妍婷明確告知委

    託內容。況甲交易中如附表1編號4、5所示部分，係經上訴

    人於交易當日買入股票後，於同日先以網路下單賣出同一個

    股未果，再於同日下午1時26分改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

    賣出股票，最終以收盤價成交賣出等情，有委託回報明細表

    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關此部分記載可證（詳見附表1編號4

    、5備註欄記載）。依此，上訴人進行甲交易賣股，既係就

    當日買進之同一個股當沖賣出，上訴人當時應知悉各該交易

    係由陳妍婷依其授權所為，並非盜賣，要不得因上訴人從事

    股票當沖交易，因買高賣低受有虧損，即謂係陳妍婷盜賣其

    股票致生損害。上訴人主張甲交易股票均為陳妍婷盜賣，構

    成侵權行為云云，應不可採。

　⑵乙交易部分：

　　乙交易係由上訴人自行以網路下單交易，亦如前述，該部分

    交易，自非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為之。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於

    原審113年5月7日庭期承認其提出之110年7月8日通話錄音譯

    文內容正確等語，縱認屬實，亦僅證明陳妍婷不爭執該錄音

    譯文之真正。惟細繹上訴人就上開錄音譯文以星形及三角形

    符號標示之對話前後文（參見附表2），均查無可資認定陳

    妍婷在本件自認其有於系爭期間盜賣上訴人股票之不利於己

    陳述，對照陳妍婷於113年5月7日庭期所稱：上訴人所提陳

    證2（按指110年7月8日錄音譯文）對話內容，為當年對話，

    無法顯示伊盜賣股票，伊未自承盜賣股票等語（見原審卷一

    270頁），顯未自認其有本件侵權行為事實，上訴人應就其

    主張之利己事實先為舉證。然上訴人不能證明乙交易係由陳

    妍婷以電話下單進行賣出股票交易之事實，其主張該部分交

    易係陳妍婷盜賣股票之侵權行為云云，亦不足採。

　⑶從而，被上訴人抗辯：甲、乙交易均非遭陳妍婷盜賣股票，

    不構成侵權行為等語，應可採信。　

　⒊就上訴人主張陳妍婷勸誘其為當沖交易、預測特定股票股價

    、買賣特定股票，構成侵權行為部分：

　⑴證券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接受客戶以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

    日為現款買進與現券賣出同種類有價證券成交後，就相同數

    量部分相抵之交割，應依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定之有價證券

    當日沖銷交易作業辦法辦理。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之1定

    有明文。是上訴人於符合上開規定條件時，即可向證券經紀

    商申請從事股票當沖交易。陳妍婷為第一金公司之證券交易

    營業員，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28頁），陳妍婷

    於97年間通過證券商業務人員高級業務員專業科目測驗乙事

    ，亦據被上訴人提出合格證明為證（見原審卷一163、165頁

    ），則陳妍婷於110年4月間告知上訴人可從事當沖交易，經

    上訴人自行評估投資風險後，向第一金公司申請從事當沖交

    易，自非法所不許；事實上第一金公司自110年4月13日起至

    同年7月7日間，已受理上訴人多次委託當沖、現股之股票買

    賣交易，應收、應付金額累計各逾8000餘萬元等情，此觀被

    上訴人提出之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記載即明（見本院卷一28

    1頁）。陳妍婷自不因其告知上訴人可為當沖交易乙事，即

    因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或投顧法第8條第1項等規定而

    構成侵權行為。

　⑵證券商經營證券業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提供某種有

    價證券將上漲或下跌的判斷，以勸誘客戶買賣、對客戶提供

    有價證券之資訊，有虛偽、詐騙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

    、接受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種類、數量、價格及買進或賣

    出之全權委託、利用客戶名義或帳戶，申購、買賣有價證券

    、挪用屬於客戶所有或因業務關係而暫時留存於證券商之有

    價證券或款項，及其他違反證券管理法令或經本會規定應為

    或不得為之等行為，固為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第1、4、5

    、15、17、22款所明定（見原審卷一351頁）；第一金公司

    制訂之「第一金證券員工禁止事項提醒」第1、5、10、11、

    12、21點，亦有類此規定（見原審卷一371頁）。查陽明海

    運股票於110年7月7日上午9時開盤，漲至最高價234.5元後

    隨即下跌，迄中午12時41分已跌至197元，嗣繼續下跌至最

    低價195.5元再以210元收盤等情，已如前述，則陳妍婷於同

    日中午12時19分、39分、41分、43分等時段，先後以電話告

    知上訴人要注意陽明海運股票、趕快賣陽明海運股票、要計

    算不能超過虧損、陽明不要讓它跌停，陽明快要跌停、陽明

    要先出掉、不能等它跌停，萬一跌停是完全賣不掉、慧洋要

    先全部賣掉、萬一跌停的話會賣不掉、慧洋要趕快處理掉等

    語（見本院卷一107頁），應係就盤中陽明海運股票下跌乙

    事，提醒上訴人注意勿致股票跌停仍未賣出，致有需補繳價

    金及遭調降交易額度風險所為之建議，與上訴人前開當沖損

    失自無關聯，不能因此即認陳妍婷係提供虛偽不實之資訊，

    勸誘上訴人買賣特定股票。

　⑶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前開所為，違反投顧法第8條第1項

    、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規定，亦屬侵權行為云云，亦無可

    採。

　⒋就上訴人主張遭陳妍婷詐欺脅迫而簽立系爭協議書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110年7月12日簽署系爭協議書時，係陳妍婷

    聯合主管張培璇在忠孝分公司VIP室內，限制伊人身自由與

    安全數小時，伊因此被迫簽署系爭協議書，陳妍婷於原審11

    3年4月9日期日就伊所稱上情，係點頭而未出言否認，代表

    自認，伊無庸就此部分事實舉證等語（見本院卷二177、227

    、230、232、509頁），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⑵依原審113年5月7日期日筆錄記載，查無關於陳妍婷承認以詐

    欺脅迫方式使上訴人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不利於己陳述（見原

    審卷一127頁），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231頁）

    。審酌陳妍婷對於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

    ，消極不表示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規定，固擬制其

    為自認，惟依同法第196條規定，應許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

    結前，隨時為追復爭執之陳述，此項追復依同法第447條第2

    項規定，至第二審程序仍得為之。陳妍婷在本院既已否認詐

    欺脅迫上訴人簽立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二232頁），而為

    追復爭執之陳述。上訴人仍應就該利己事實為舉證。

　⑶惟上訴人在本院聲請訊問110年7月12日在場之證人張培璇作

    證（見本院卷二232頁），嗣又撤回聲請，並稱：第一金公

    司對於張培璇之工作權具實質影響力，張培璇就與自己利益

    相關事項得拒絕證言，無從期待張培璇作證有助於發現真實

    等語（見本院卷二285頁），復就伊所稱受詐欺脅迫而簽立

    系爭協議書乙事，未再舉證以實其說，是其主張陳妍婷有詐

    欺脅迫伊簽立該協議書之侵權行為云云，亦不足採。

　㈢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有盜賣股票、勸誘伊出售特定股票

    、預測個股價格漲跌、未就系爭交易適用申報錯帳機制救濟

    及未告知伊相關申報錯帳處理程序，違反誠信原則、故意滅

    失系爭期間內除系爭交易錄音外之雙方通話錄音、以詐欺脅

    迫方式使伊簽立系爭協議書等，致伊受損害240萬0,237元，

    構成侵權行為云云，即屬無據，其據此請求陳妍婷負賠償損

    害責任，及請求第一金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

    、第188條第1項前段及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

    人連帶給付960萬0,948元及自侵權行為發生日起算法定遲延

    利息云云，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

    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明發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胡芷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莊智凱

附表1

編號 上訴人主張遭盜賣日期（110年） 上訴人主張遭盜賣之股票及張數 上訴人主張損害額 （新臺幣） 交易 類別 委託書號 備註 1 7月7日 陽明21張（即系爭交易） 627,772 現沖賣 j3064 上訴人於當日11時14分以網路下單委託以235元賣出未果，於12時05分改價為230.5元，12時42分改由陳妍婷人工下單以市價即跌停價195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196元成交（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甲交易       2 6月22日 華航7張 3,804 現沖賣 p0683 本院卷一263、279頁 3 6月22日 華航1張 1,988 現沖賣 p0683 本院卷一263、279頁 4 6月29日 慧洋35張 348,274 現沖賣 j5149 上訴人當日上午係以網路下單委託以96.3元賣出未果，於13時26分改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以市價即跌停價96.3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110.05元成交（本院卷一269、281、309頁）。 5 7月6日 萬海15張 259,656 現沖賣 j3575 上訴人當日上午係以網路下單委託以272元賣出未果，於同日13時26分改由陳妍婷人工下單方式以跌停價195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296元成交（見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6 7月6日 慧洋1張 10,698 現沖賣 p0657 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乙交易       7 6月9日 長榮海8張 36,064 現沖賣 j2662 本院卷一257、279、293、307頁 8 6月10日 長榮海10張 9,879 現沖賣 j1123 本院卷一257、279、293、307頁 9 6月22日 台船145張 360,945 現沖賣 j1025 本院卷一263、279、296、309頁 10 6月22日 兆豐金1張 589 現沖賣 j5249 本院卷一263、279、296、309頁 11 6月23日 欣興35張 230,395 現沖賣 p0801 本院卷一265、279、297頁 12 6月23日 采鈺20張 1,932 現沖賣 50073 本院卷一281頁 13 6月28日 慧洋45張 43,476 現沖賣 j2052 本院卷一267、281、298、309頁 14 6月30日 裕民55張 32,165 現沖賣 j4079 本院卷一263至271、281、299至300、310頁 15 7月1日 佳大14張 38,650 現沖賣 j5559 本院卷一273、281、301、310頁 16 7月1日 裕民47張 310,091 現沖賣 j3592 本院卷一273、281、300、310頁 17 7月7日 慧洋5張  83,859 現股賣 j3983 本院卷一277、281、303、310頁  總計  2,400,237    

附表2（原審卷一319頁110年7月8日錄音譯文摘錄）

編號 上訴人以星形及三角形標示主張係陳妍婷自認內容之對話摘要 1 上訴人：可是我真的付不出來了，因為昨天，你說要，就是怕　　　　　陽明跌停，然後要趕快賣掉的時候。 陳妍婷：對，對，我知道。 2 上訴人：就是因為我覺得說〜我本來是要等它後來漲起來再賣 　　　　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我、我那時候沒有拜託妳〜 　　　　但是我看到、它已經顯示，就是移動贏家（即第一金 　　　 證券交易APP) 後面就是、跳出來，就是196塊成交啊！ 　　　 所以我很無奈誒！ 陳妍婷：對，我知道，因為那個時候、那時候我是跟妳講說， 　　　　市價要出掉，因為那時候會跌停。 3 上訴人：可是我真的覺得妳這樣操作，給我帶來的損失跟精神 　　　　壓力很痛苦，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陳妍婷：那現在怎麼、怎麼辦？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要先想 　　　　辦法去解決這樣子。 4 上訴人：對啊！可是我真的覺得，這虧損不應該我負責啊！因 　　　　為如果、我是撐到最後賣掉的話，基本上，我就算、慧洋昨天抵最後賣掉、也不會我還要補錢啊！因為已 經不是第一次了，我不知道要怎麼再相信妳，我不知道怎麼辦，因為60幾萬真的很多，妳看，從6月7日到 現在我整個就是虧損200多萬就沒了。 陳妍婷：誒，是。 5 上訴人：對啊！我直接就虧損200多萬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我 　　　　有資產然後到變成負債、我還要去借錢，我不知道怎 　　　　麼辦，因為我昨天真的，妳告訴我說叫我要處理的時 　　　　候，我說好，我處理，可是我沒有拜託妳說要在後台 　　　　幫我設定…。 陳妍婷：不是，妳說好。我現在說好我處理，但我們那時候就 　　　　是只能先趕快賣掉。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上字第852號
上  訴  人  陳賢容  
被上訴人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致全  
被上訴人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宗仁  
被上訴人    陳妍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林律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6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在原審起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188條第1項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960萬0,948元本息，係主張伊於民國110年間在被上訴人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下稱忠孝分公司）開設證券帳戶（下稱忠孝帳戶），自同年4月13日起，聽取被上訴人即證券交易營業員陳妍婷之建議，以忠孝帳戶進行股票當日沖銷交易（下稱當沖交易），致於同年6月9日至同年7月7日（下稱交易期間）買賣股票而虧損240萬0,237元，陳妍婷未獲其授權，竟於同年7月7日中午12時42分盜賣伊所有如附表1編號1所示陽明海運股票21張（下稱系爭交易）等語（見原審卷一41、178、169頁）。上訴後，在本院補充：伊在交易期間虧損240萬0,237元，包括陳妍婷未獲其授權而盜賣如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致生之損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9頁），核係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
　㈠陳妍婷為忠孝分公司之證券交易業務員，明知未持有投資顧問證照，亦非高級營業員，不得提供特定股票之交易建議，竟於110年4月13日告知伊可申請當沖交易，伊依言為之後，陳妍婷竟勸誘伊買賣特定股票，且於交易期間未獲授權，擅自賣出伊所有如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再於同年7月7日以電話告知當日陽明海運股票將跌停，擅自臆測股價，勸誘伊賣出該股票，伊當時對陳妍婷表示「好，我處理」，意欲自行交易，陳妍婷仍擅自於同日中午12時42分賣出上開陽明海運股票21張，致伊受有交易價差之損害。伊於翌（8）日去電陳妍婷，指責其不應盜賣股票，陳妍婷未循證券經紀商申報錯帳機制進行救濟，復未告知伊可採取相關申報錯帳程序處理以減少損失，有違誠信原則；陳妍婷又於同年7月12日將伊留在忠孝分公司VIP室，限制行動自由數小時，以詐欺脅迫方式使伊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同意陳妍婷就系爭交易賠償12萬元。陳妍婷上開所為，係故意不法侵害伊權利，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投顧法第8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且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致受虧損240萬0,237元。伊於111年1月4日向陳妍婷為撤銷簽立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陳妍婷賠償240萬0,237元，及依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按上開損害額3倍計算之懲罰性賠償金720萬0,711元。
　㈡忠孝分公司及其總公司即被上訴人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與忠孝分公司合稱第一金公司），均為陳妍婷之雇主，未善盡選任及指揮監督責任，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與陳妍婷負連帶責任。
　㈢爰依上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960萬0,948元（2,400,237＋7,200,711），及自侵權行為發生日（110年6月9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960萬0,948元，及自110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則以：
　㈠陳妍婷於110年7月7日，因陽明海運股票股價在盤中持續下跌，故於中午12時41分致電上訴人，告知其當日所買陽明海運股票應於同日賣出，以完成當沖交易，係提醒上訴人應於跌停前賣出該股票，並非針對特定股票提供投資建議、預測股價或勸誘買賣特定股票，未違投顧法相關規定。上訴人當日在電話中同意陳妍婷為其下單賣出陽明海運股票21張，陳妍婷即依指示完成系爭交易，並非盜賣股票。
　㈡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簽立系爭協議書，同意陳妍婷就系爭交易和解賠償12萬元，並非受陳妍婷詐欺脅迫所為，其撤銷簽署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不生效力，亦不得認定係侵權行為而請求賠償損害。
　㈢附表1編號2至6所示賣股行為（下合稱甲交易），係上訴人基於自由意思，以電話下單方式授權陳妍婷賣出，陳妍婷無盜賣股票情事，且甲交易為當沖交易，均經上訴人結算價金完畢，其於結算當時未爭執甲交易真實性，事後否認曾委託陳妍婷賣股，其主張不可採。至附表1編號7至17所示賣股行為（下合稱乙交易），均係上訴人自行使用網路下單交易，非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出，該部分股票亦未遭陳妍婷盜賣。甲交易並非有爭議之交易，伊保存甲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逾1年後，未再繼續保存，並無不法；乙交易既為上訴人以網路下單，伊自無從提供電話下單錄音。
　㈣證券經紀商之申報錯帳程序，係為處理錯誤交易所設，系爭交易乃陳妍婷經上訴人同意所為，伊受託進行交易並無錯誤，陳妍婷未循申報錯帳程序處理及未對上訴人說明相關申報錯帳機制，均不構成侵權行為。
　㈤陳妍婷對上訴人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第一金公司亦不負連帶責任。另上訴人主張陳妍婷盜賣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據以請求賠償，已逾2年消滅時效，伊拒絕給付各等語，資為抗辯。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主張其在忠孝分公司開設忠孝帳戶，陳妍婷受僱第一金公司擔任證券交易營業員，於110年7月7日上午與其通電話後，於同日中午12時42分進行系爭交易，下單賣出陽明海運股票21張；如附表1編號17所示慧洋股票5張係於同日中午12時46分成交賣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28至329頁），堪信為真實。至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茲就爭點論述如後：
　㈠本件無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規定之適用。　
　⒈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必須證據之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係由於當事人妨礙他造使用之故意行為所致者，始有該項規定適用之餘地。又上開規定並非課與不負舉證責任一方之一般性事案解明義務，必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欲證明待證事項之證據為他造持有，而他造有將該證據滅失、隱匿或其他妨礙負舉證責任一方使用時，始得審酌情形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⒉依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下稱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0條第4、5、6項：「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錄音，並將電話錄音紀錄置於營業處所。前項電話錄音紀錄，證券經紀商應至少保存一年。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如證券經紀商發生設備故障或作業疏漏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其原因事實及改善情形向本公司申報」，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下稱櫃買中心）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62條第5、6項：「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錄音，並將電話錄音紀錄置於營業處所。前項電話錄音紀錄，證券經紀商應至少保存一年。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如證券經紀商發生錄音設備故障或作業疏漏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其原因事實及改善情形向本中心申報。依前項所保存之電話錄音紀錄，視為交易憑證之一種…」規定（見原審卷一223、227頁），可知就無爭議之買賣委託，第一金公司應至少保存錄音一年；買賣有爭議者，第一金公司始負保存該錄音至爭議消除為止之義務。
  ⒊甲交易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甲交易係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股，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248至249、255頁、卷二8頁），並據被上訴人提出委託回報明細表、分戶歷史查詢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263、269、273、277、281、279、309至310頁），固堪信實。
　⑵上訴人未舉證伊於甲交易完成後1年即111年7月之前，曾向被上訴人表示甲交易之股票為陳妍婷所盜賣；又觀上訴人所提伊與陳妍婷、訴外人即忠孝分公司營業部經理張培璇間之110年7月8日電話錄音譯文（見原審卷一17、319至327頁），可知上訴人與陳妍婷間談話，主要說明伊於同年月7日因陳妍婷來電告知陽明海運股票將跌停，伊對陳妍婷說「好」，係要自行交易，未委託陳妍婷下單，就系爭交易虧損向陳妍婷究責（見本院卷一367至373、393至399頁）。而上訴人與張培璇間談話，乃上訴人指責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致其投資虧損，張培璇告知將調系爭交易錄音以釐清責任，請上訴人先存入交易價金進行交割（見本院卷一375至391頁），參佐上開對話譯文記載上訴人對陳妍婷表示：「從6月7日到現在我整個就是虧損200多萬就沒了」、「這個加起來已經200了，不是只有昨天，就是200多，就是我6月6號到現在…你雖然說好心幫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後面都要我承擔，我可能承擔不起的時候…我得追究你的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371、399頁），及上訴人對張培璇表示：「我從6月7日到現在，已經有200多萬的虧損，很多都是因為這樣」、「這個真的不是第一次」等語（見本院卷一377、381頁），依其語義，難謂已具體指明甲交易均為陳妍婷盜賣股票所致。另觀上訴人於同年7月12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僅記載關於陳妍婷就系爭交易之和解賠償事項，亦無關於甲交易股票係遭陳妍婷盜賣之記載，有該協議書可憑（見原審卷一17頁）。可見被上訴人縱於110年7月8日、12日知悉上訴人就系爭交易有爭執，亦無從得知上訴人是否另爭執甲交易之真實性。依上開說明，第一金公司就甲交易電話下單錄音保存1年，即為已足，應無保存各該錄音5年乃至本件訴訟終結時止之必要。
　⑶是以，第一金公司保存甲交易電話下單錄音逾1年後，因不知上訴人事後將爭執甲交易股票為陳妍婷盜賣之事，逾1年即未繼續保存，致於上訴人先後於113年4月9日向原審聲請、於114年3月12日向本院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伊與陳妍婷於系爭期間內除系爭交易外之其他電話下單錄音（見原審卷一125頁、本院卷一339頁）時，第一金公司已無從提出甲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自不能因此即認第一金公司有故意使該錄音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行為。
　⒋乙交易部分：　
　⑴被上訴人抗辯乙交易係上訴人使用網路下單方式交易，已提出網際網路等電子式交易型態委託紀錄（下稱系爭網路委託紀錄）、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為證（參見附表1編號7至17「備註欄」所載之證據）。上訴人雖以系爭網路委託紀錄登載之IP有變動或未經第三人驗證為由，否認乙交易為伊以網路下單。惟被上訴人已陳明：系爭網路委託紀錄登載之IP位置，非第一金公司之IP，電信業者提供之行動網路或Wi-Fi，除非申請固定IP（部分業者僅限公司行號申請），否則其網路連線皆為浮動IP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368至369頁），並提出中華電信網頁為證（見本院卷二159至174頁）。斟酌上訴人自陳於110年4月13日起從事當沖交易（見原審卷一124頁），且伊提出之遭盜賣股票明細表，亦就乙交易部分記載交易類別為「現沖賣」或「現股賣」（見本院卷二503至504頁），足認乙交易中多數為當沖交易，衡情，上訴人於各該交易完成時，應已知悉交易結果及盈虧，俾確認是否需於翌日補款進行交割。第一金公司僅為受託進行股票買賣交易及結算之證券商（見原審卷一51、53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應無偽造上開網路下單IP位置之必要。上訴人又未舉證乙交易股票係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賣出，上開IP位置既會因網路連線位置、時間不同而浮動，自不能僅憑上開IP位置非固定不變，即認定系爭網路委託紀錄不實在，並據以為不利被上訴人之判斷。
　⑵承上，乙交易既屬網路下單交易，而非電話委託下單，第一金公司自無該部分電話下單錄音可提出，則第一金公司陳明伊無法提出該部分交易電話錄音等語，自非子虛，亦不能認定第一金公司有故意使該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之行為。
　⒌至上訴人提出113年5月8日電話錄音譯文，主張伊事後以遭第一金公司營業員勸誘買賣及盜賣股票之事，詢問訴外人兆豐證券公司高級營業員有關電話委託應保存幾年乙情（見本院卷一353至365頁），縱認屬實，亦對本院前開認定結果無影響，不足以據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⒍從而，上訴人主張因第一金公司故意不提出甲、乙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規定，認定伊所稱上開交易之股票為陳妍婷盜賣構成侵權行為乙情屬實云云，應不可採。
　㈡陳妍婷無上訴人主張之侵權行為。
　⒈就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及事後未申報錯帳、未對上訴人告知相關錯帳處理程序部分：
　⑴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36分，以每股225元買進陽明海運股票21張，此有忠孝帳戶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關此部分記載可佐（見本院卷一277、281頁）；該股票於當日9時之開盤價為222元，漲至最高價234.5元後開始下跌，於中午12時19分跌至220元、12時41分跌至197元，再繼續下跌至最低價195.5元，最終以210元收盤等情，有被上訴人所提陽明海運股票股價走勢圖，及上訴人所提K線圖可證（見本院卷一283至285頁、卷二23頁），堪認屬實。
　⑵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開盤前之上午8時35分，曾以電話詢問陳妍婷可否買進陽明海運股票，陳妍婷表示因長榮股票被處置，長榮不好陽明也會不好，上訴人虧損較大，要小心，不管有無賺錢，再虧損一次就要調降交易額度，當沖不能每次都買到最後，最後通常賠錢機率很大，有賺就要賣，不能想說股票每天都會漲停等語（見本院卷一99至100頁）；其後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19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陽明要注意一下，上訴人答：「我有在盯，等下要趕快走了」；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39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現在趕快賣，上訴人答：「好」；陳妍婷再於同日中午12時41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不能超過虧損，就算賣出，夠賠今天當沖的錢嗎，上訴人答：「不夠，慧洋也要全部賣掉」，陳妍婷又稱：陽明不要讓它跌停，陽明快要跌停了，上訴人答：「慧洋幫我全部賣掉」，陳妍婷則稱：陽明要先出掉，上訴人答：「好好」，經陳妍婷再問上訴人：現在陽明要全部出掉，上訴人亦答「好」等情，此有110年7月7日錄音譯文可稽（見本院卷一105、107頁），依一般社會通念，上訴人就陳妍婷所問「現在陽明要全部出掉」乙事，回答「好」，應有表示其同意陳妍婷為其下單賣出當日買進之陽明海運股票21張之意思；參佐陳妍婷完成系爭交易後，復於同日中午12時43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慧洋要現在賣嗎，上訴人係回答：「對呀，可是陽明回來了，我這樣虧超多的，本來想等它起來一點再賣掉」，陳妍婷表示：不能等它跌停，萬一跌停是完全賣不掉，上訴人答：「這樣我現在就虧了很多，如果要200我還撐的住，因為196」，陳妍婷表示：現在慧洋要先全部賣掉、因為慧洋等一下可能萬一如果又跌停的話你會賣不掉、現在慧洋要趕快處理掉等語，上訴人答「好好」之情（見本院卷一107頁），足見上訴人當時即知陳妍婷已完成系爭交易，惟伊在該次通話中僅抱怨陽明海運股票自低點回漲、賣出時間過早致虧損，並未指責陳妍婷未經伊授權賣股，衡情，倘非陳妍婷確有獲上訴人授權進行系爭交易，上訴人豈有在該交易發生後未立即反應遭盜賣股票，猶向陳妍婷表示伊會趕快賣出慧洋股票之理。　　
　⑶細繹陳妍婷與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中午12時19分、39分、41分之3次通話內容，陳妍婷已指明因上訴人當日買進陽明海運股票，應注意不能至跌停時未及賣出，提醒注意計算陽明海運股票如全部賣出，是否足夠賠償當沖交易價金，因上訴人答稱「不夠，慧洋也要全部賣掉」，陳妍婷即稱：不要讓陽明海運股票跌停、陽明海運股票要先出掉等語，足見其2人當時所說「陽明海運股票」，已得特定為上訴人於同日上午10時36分買進之陽明海運股票21張，雙方意思已歸一致，其委託關係已成立。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0條第6項規定，系爭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視為該次交易之憑證。而上訴人於翌（8）日在電話中告知陳妍婷：「你告訴我說要處理的時候，我說好，我處理，可是我沒有拜託你說要在後台幫我設定」、「我覺得昨天你說在跌停的時候，我那時候意思是說『好，我處理』，但是不是請你幫我…」等語（見本院卷一371、393頁），與系爭交易錄音內容不同，亦不足採。依此，上訴人所稱：伊回答「好」，係要自行交易，並非委託陳妍婷下單云云，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亦未證明其心中保留為陳妍婷所明知。故上訴人主張伊與陳妍婷間就委託下單進行系爭交易之必要之點不合致，陳妍婷未獲授權即盜賣股票云云，應不可採。
　⑷至第一金公司於原審113年5月7日期日表示：法律有規定委託書之定義，並非原告說的算…原告所稱委託被告等內容僅係電話錄音，並非法律所稱之委託書等語（見原審卷一270頁），核係說明電話錄音並非證交所規定之委託書形式，委託書有其應行記載事項及形式之要求乙事，顯無自認陳妍婷係未獲授權即擅為系爭交易之意。上訴人據此主張伊無庸證明系爭交易為陳妍婷盜賣股票行為云云，亦不可採。
　⑸此外，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7條第1項規定：「證券經紀商因受託買賣發生錯誤，申報錯帳及更正帳號應依證交所訂定之『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錯帳及更正帳號處理作業要點』（下稱系爭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及系爭作業要點第貳點第9款第1、2目規定：「證券經紀商因執行受託買賣發生錯帳及更正帳號，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申報：…九、證券經紀商因有價證券當日沖銷交易發生錯誤，依下列程序辦理：㈠成交日後第2營業日上午10時前申報錯帳或更正帳號者，應先取消已申報之當沖部位後，再申報錯帳或更正帳號。㈡成交日後第2營業日上午10時後，僅得就當沖互抵後差額部分申報錯帳。惟不得再申報更正帳號」。可知證券經紀商係就受託買賣股票發生錯誤之情形，始得循上開規定向證交所申報錯帳。系爭交易既為陳妍婷依上訴人之授權所為，自不屬上述錯誤交易，陳妍婷未對之採取申報錯帳方式處理，及未告知上訴人關於申報錯帳處理程序乙情，縱認屬實，亦不構成侵權行為。
　⑹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係盜賣股票之侵權行為，且陳妍婷事後未申報錯帳及未對其告知相關申報錯帳處理程序，構成侵權行為云云，均不可採。
　⒉就上訴人主張甲、乙交易為陳妍婷盜賣股票侵權行為部分：
　⑴甲交易部分：
　　上訴人主張甲交易係以電話委託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交易，此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已如前述。斟酌上訴人於110年7月8日與陳妍婷通電話時所說：「我如果要請你幫我，我在電話裡面，我知道有錄音，我都會說，請你幫我下什麼，對不對？以前都會這樣。」、「每一次我們合作，我都是會打給你說『喔，那請你幫我下什麼，對不對？』我都會講很明確」（見本院卷一393、397頁），可徵上訴人以電話委託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交易時，均因知悉有錄音而會對陳妍婷明確告知委託內容。況甲交易中如附表1編號4、5所示部分，係經上訴人於交易當日買入股票後，於同日先以網路下單賣出同一個股未果，再於同日下午1時26分改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出股票，最終以收盤價成交賣出等情，有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關此部分記載可證（詳見附表1編號4、5備註欄記載）。依此，上訴人進行甲交易賣股，既係就當日買進之同一個股當沖賣出，上訴人當時應知悉各該交易係由陳妍婷依其授權所為，並非盜賣，要不得因上訴人從事股票當沖交易，因買高賣低受有虧損，即謂係陳妍婷盜賣其股票致生損害。上訴人主張甲交易股票均為陳妍婷盜賣，構成侵權行為云云，應不可採。
　⑵乙交易部分：
　　乙交易係由上訴人自行以網路下單交易，亦如前述，該部分交易，自非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為之。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於原審113年5月7日庭期承認其提出之110年7月8日通話錄音譯文內容正確等語，縱認屬實，亦僅證明陳妍婷不爭執該錄音譯文之真正。惟細繹上訴人就上開錄音譯文以星形及三角形符號標示之對話前後文（參見附表2），均查無可資認定陳妍婷在本件自認其有於系爭期間盜賣上訴人股票之不利於己陳述，對照陳妍婷於113年5月7日庭期所稱：上訴人所提陳證2（按指110年7月8日錄音譯文）對話內容，為當年對話，無法顯示伊盜賣股票，伊未自承盜賣股票等語（見原審卷一270頁），顯未自認其有本件侵權行為事實，上訴人應就其主張之利己事實先為舉證。然上訴人不能證明乙交易係由陳妍婷以電話下單進行賣出股票交易之事實，其主張該部分交易係陳妍婷盜賣股票之侵權行為云云，亦不足採。
　⑶從而，被上訴人抗辯：甲、乙交易均非遭陳妍婷盜賣股票，不構成侵權行為等語，應可採信。　
　⒊就上訴人主張陳妍婷勸誘其為當沖交易、預測特定股票股價、買賣特定股票，構成侵權行為部分：
　⑴證券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接受客戶以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為現款買進與現券賣出同種類有價證券成交後，就相同數量部分相抵之交割，應依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定之有價證券當日沖銷交易作業辦法辦理。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之1定有明文。是上訴人於符合上開規定條件時，即可向證券經紀商申請從事股票當沖交易。陳妍婷為第一金公司之證券交易營業員，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28頁），陳妍婷於97年間通過證券商業務人員高級業務員專業科目測驗乙事，亦據被上訴人提出合格證明為證（見原審卷一163、165頁），則陳妍婷於110年4月間告知上訴人可從事當沖交易，經上訴人自行評估投資風險後，向第一金公司申請從事當沖交易，自非法所不許；事實上第一金公司自110年4月13日起至同年7月7日間，已受理上訴人多次委託當沖、現股之股票買賣交易，應收、應付金額累計各逾8000餘萬元等情，此觀被上訴人提出之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記載即明（見本院卷一281頁）。陳妍婷自不因其告知上訴人可為當沖交易乙事，即因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或投顧法第8條第1項等規定而構成侵權行為。
　⑵證券商經營證券業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提供某種有價證券將上漲或下跌的判斷，以勸誘客戶買賣、對客戶提供有價證券之資訊，有虛偽、詐騙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接受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種類、數量、價格及買進或賣出之全權委託、利用客戶名義或帳戶，申購、買賣有價證券、挪用屬於客戶所有或因業務關係而暫時留存於證券商之有價證券或款項，及其他違反證券管理法令或經本會規定應為或不得為之等行為，固為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第1、4、5、15、17、22款所明定（見原審卷一351頁）；第一金公司制訂之「第一金證券員工禁止事項提醒」第1、5、10、11、12、21點，亦有類此規定（見原審卷一371頁）。查陽明海運股票於110年7月7日上午9時開盤，漲至最高價234.5元後隨即下跌，迄中午12時41分已跌至197元，嗣繼續下跌至最低價195.5元再以210元收盤等情，已如前述，則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19分、39分、41分、43分等時段，先後以電話告知上訴人要注意陽明海運股票、趕快賣陽明海運股票、要計算不能超過虧損、陽明不要讓它跌停，陽明快要跌停、陽明要先出掉、不能等它跌停，萬一跌停是完全賣不掉、慧洋要先全部賣掉、萬一跌停的話會賣不掉、慧洋要趕快處理掉等語（見本院卷一107頁），應係就盤中陽明海運股票下跌乙事，提醒上訴人注意勿致股票跌停仍未賣出，致有需補繳價金及遭調降交易額度風險所為之建議，與上訴人前開當沖損失自無關聯，不能因此即認陳妍婷係提供虛偽不實之資訊，勸誘上訴人買賣特定股票。
　⑶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前開所為，違反投顧法第8條第1項、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規定，亦屬侵權行為云云，亦無可採。
　⒋就上訴人主張遭陳妍婷詐欺脅迫而簽立系爭協議書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110年7月12日簽署系爭協議書時，係陳妍婷聯合主管張培璇在忠孝分公司VIP室內，限制伊人身自由與安全數小時，伊因此被迫簽署系爭協議書，陳妍婷於原審113年4月9日期日就伊所稱上情，係點頭而未出言否認，代表自認，伊無庸就此部分事實舉證等語（見本院卷二177、227、230、232、509頁），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⑵依原審113年5月7日期日筆錄記載，查無關於陳妍婷承認以詐欺脅迫方式使上訴人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不利於己陳述（見原審卷一127頁），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231頁）。審酌陳妍婷對於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消極不表示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規定，固擬制其為自認，惟依同法第196條規定，應許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隨時為追復爭執之陳述，此項追復依同法第447條第2項規定，至第二審程序仍得為之。陳妍婷在本院既已否認詐欺脅迫上訴人簽立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二232頁），而為追復爭執之陳述。上訴人仍應就該利己事實為舉證。
　⑶惟上訴人在本院聲請訊問110年7月12日在場之證人張培璇作證（見本院卷二232頁），嗣又撤回聲請，並稱：第一金公司對於張培璇之工作權具實質影響力，張培璇就與自己利益相關事項得拒絕證言，無從期待張培璇作證有助於發現真實等語（見本院卷二285頁），復就伊所稱受詐欺脅迫而簽立系爭協議書乙事，未再舉證以實其說，是其主張陳妍婷有詐欺脅迫伊簽立該協議書之侵權行為云云，亦不足採。
　㈢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有盜賣股票、勸誘伊出售特定股票、預測個股價格漲跌、未就系爭交易適用申報錯帳機制救濟及未告知伊相關申報錯帳處理程序，違反誠信原則、故意滅失系爭期間內除系爭交易錄音外之雙方通話錄音、以詐欺脅迫方式使伊簽立系爭協議書等，致伊受損害240萬0,237元，構成侵權行為云云，即屬無據，其據此請求陳妍婷負賠償損害責任，及請求第一金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及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960萬0,948元及自侵權行為發生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云云，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明發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胡芷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莊智凱
附表1
		編號

		上訴人主張遭盜賣日期（110年）

		上訴人主張遭盜賣之股票及張數

		上訴人主張損害額
（新臺幣）

		交易
類別

		委託書號

		備註



		1

		7月7日

		陽明21張（即系爭交易）

		627,772

		現沖賣

		j3064

		上訴人於當日11時14分以網路下單委託以235元賣出未果，於12時05分改價為230.5元，12時42分改由陳妍婷人工下單以市價即跌停價195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196元成交（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甲交易

		


		


		


		


		


		




		2

		6月22日

		華航7張

		3,804

		現沖賣

		p0683

		本院卷一263、279頁



		3

		6月22日

		華航1張

		1,988

		現沖賣

		p0683

		本院卷一263、279頁



		4

		6月29日

		慧洋35張

		348,274

		現沖賣

		j5149

		上訴人當日上午係以網路下單委託以96.3元賣出未果，於13時26分改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以市價即跌停價96.3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110.05元成交（本院卷一269、281、309頁）。



		5

		7月6日

		萬海15張

		259,656

		現沖賣

		j3575

		上訴人當日上午係以網路下單委託以272元賣出未果，於同日13時26分改由陳妍婷人工下單方式以跌停價195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296元成交（見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6

		7月6日

		慧洋1張

		10,698

		現沖賣

		p0657

		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乙交易

		


		


		


		


		


		




		7

		6月9日

		長榮海8張

		36,064

		現沖賣

		j2662

		本院卷一257、279、293、307頁



		8

		6月10日

		長榮海10張

		9,879

		現沖賣

		j1123

		本院卷一257、279、293、307頁



		9

		6月22日

		台船145張

		360,945

		現沖賣

		j1025

		本院卷一263、279、296、309頁



		10

		6月22日

		兆豐金1張

		589

		現沖賣

		j5249

		本院卷一263、279、296、309頁



		11

		6月23日

		欣興35張

		230,395

		現沖賣

		p0801

		本院卷一265、279、297頁



		12

		6月23日

		采鈺20張

		1,932

		現沖賣

		50073

		本院卷一281頁



		13

		6月28日

		慧洋45張

		43,476

		現沖賣

		j2052

		本院卷一267、281、298、309頁



		14

		6月30日

		裕民55張

		32,165

		現沖賣

		j4079

		本院卷一263至271、281、299至300、310頁



		15

		7月1日

		佳大14張

		38,650

		現沖賣

		j5559

		本院卷一273、281、301、310頁



		16

		7月1日

		裕民47張

		310,091

		現沖賣

		j3592

		本院卷一273、281、300、310頁



		17

		7月7日

		慧洋5張

		 83,859

		現股賣

		j3983

		本院卷一277、281、303、310頁



		


		總計

		


		2,400,237

		


		


		








附表2（原審卷一319頁110年7月8日錄音譯文摘錄）
		編號

		上訴人以星形及三角形標示主張係陳妍婷自認內容之對話摘要



		1

		上訴人：可是我真的付不出來了，因為昨天，你說要，就是怕　　　　　陽明跌停，然後要趕快賣掉的時候。
陳妍婷：對，對，我知道。



		2

		上訴人：就是因為我覺得說〜我本來是要等它後來漲起來再賣
　　　　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我、我那時候沒有拜託妳〜
　　　　但是我看到、它已經顯示，就是移動贏家（即第一金
　　　 證券交易APP) 後面就是、跳出來，就是196塊成交啊！
　　　 所以我很無奈誒！
陳妍婷：對，我知道，因為那個時候、那時候我是跟妳講說，
　　　　市價要出掉，因為那時候會跌停。



		3

		上訴人：可是我真的覺得妳這樣操作，給我帶來的損失跟精神
　　　　壓力很痛苦，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陳妍婷：那現在怎麼、怎麼辦？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要先想
　　　　辦法去解決這樣子。



		4

		上訴人：對啊！可是我真的覺得，這虧損不應該我負責啊！因
　　　　為如果、我是撐到最後賣掉的話，基本上，我就算、慧洋昨天抵最後賣掉、也不會我還要補錢啊！因為已 經不是第一次了，我不知道要怎麼再相信妳，我不知道怎麼辦，因為60幾萬真的很多，妳看，從6月7日到 現在我整個就是虧損200多萬就沒了。
陳妍婷：誒，是。



		5

		上訴人：對啊！我直接就虧損200多萬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我
　　　　有資產然後到變成負債、我還要去借錢，我不知道怎
　　　　麼辦，因為我昨天真的，妳告訴我說叫我要處理的時
　　　　候，我說好，我處理，可是我沒有拜託妳說要在後台
　　　　幫我設定…。
陳妍婷：不是，妳說好。我現在說好我處理，但我們那時候就
　　　　是只能先趕快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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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重上字第852號

上  訴  人  陳賢容  

被上訴人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致全  

被上訴人    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潘宗仁  

被上訴人    陳妍婷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志鵬律師

            劉素吟律師

            林律瑩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67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6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在原審起訴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188條第1項及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下稱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960萬0,948元本息，係主張伊於民國110年間在被上訴人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忠孝分公司（下稱忠孝分公司）開設證券帳戶（下稱忠孝帳戶），自同年4月13日起，聽取被上訴人即證券交易營業員陳妍婷之建議，以忠孝帳戶進行股票當日沖銷交易（下稱當沖交易），致於同年6月9日至同年7月7日（下稱交易期間）買賣股票而虧損240萬0,237元，陳妍婷未獲其授權，竟於同年7月7日中午12時42分盜賣伊所有如附表1編號1所示陽明海運股票21張（下稱系爭交易）等語（見原審卷一41、178、169頁）。上訴後，在本院補充：伊在交易期間虧損240萬0,237元，包括陳妍婷未獲其授權而盜賣如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致生之損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9頁），核係補充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並未變更訴訟標的，合先敘明。

二、上訴人主張：

　㈠陳妍婷為忠孝分公司之證券交易業務員，明知未持有投資顧問證照，亦非高級營業員，不得提供特定股票之交易建議，竟於110年4月13日告知伊可申請當沖交易，伊依言為之後，陳妍婷竟勸誘伊買賣特定股票，且於交易期間未獲授權，擅自賣出伊所有如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再於同年7月7日以電話告知當日陽明海運股票將跌停，擅自臆測股價，勸誘伊賣出該股票，伊當時對陳妍婷表示「好，我處理」，意欲自行交易，陳妍婷仍擅自於同日中午12時42分賣出上開陽明海運股票21張，致伊受有交易價差之損害。伊於翌（8）日去電陳妍婷，指責其不應盜賣股票，陳妍婷未循證券經紀商申報錯帳機制進行救濟，復未告知伊可採取相關申報錯帳程序處理以減少損失，有違誠信原則；陳妍婷又於同年7月12日將伊留在忠孝分公司VIP室，限制行動自由數小時，以詐欺脅迫方式使伊簽立協議書（下稱系爭協議書），同意陳妍婷就系爭交易賠償12萬元。陳妍婷上開所為，係故意不法侵害伊權利，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投顧法第8條等保護他人之法律，且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伊，致受虧損240萬0,237元。伊於111年1月4日向陳妍婷為撤銷簽立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規定，請求陳妍婷賠償240萬0,237元，及依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按上開損害額3倍計算之懲罰性賠償金720萬0,711元。

　㈡忠孝分公司及其總公司即被上訴人第一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下與忠孝分公司合稱第一金公司），均為陳妍婷之雇主，未善盡選任及指揮監督責任，依民法第188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與陳妍婷負連帶責任。

　㈢爰依上開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連帶給付960萬0,948元（2,400,237＋7,200,711），及自侵權行為發生日（110年6月9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並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960萬0,948元，及自110年6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上訴人則以：

　㈠陳妍婷於110年7月7日，因陽明海運股票股價在盤中持續下跌，故於中午12時41分致電上訴人，告知其當日所買陽明海運股票應於同日賣出，以完成當沖交易，係提醒上訴人應於跌停前賣出該股票，並非針對特定股票提供投資建議、預測股價或勸誘買賣特定股票，未違投顧法相關規定。上訴人當日在電話中同意陳妍婷為其下單賣出陽明海運股票21張，陳妍婷即依指示完成系爭交易，並非盜賣股票。

　㈡上訴人於110年7月12日簽立系爭協議書，同意陳妍婷就系爭交易和解賠償12萬元，並非受陳妍婷詐欺脅迫所為，其撤銷簽署該協議書之意思表示不生效力，亦不得認定係侵權行為而請求賠償損害。

　㈢附表1編號2至6所示賣股行為（下合稱甲交易），係上訴人基於自由意思，以電話下單方式授權陳妍婷賣出，陳妍婷無盜賣股票情事，且甲交易為當沖交易，均經上訴人結算價金完畢，其於結算當時未爭執甲交易真實性，事後否認曾委託陳妍婷賣股，其主張不可採。至附表1編號7至17所示賣股行為（下合稱乙交易），均係上訴人自行使用網路下單交易，非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出，該部分股票亦未遭陳妍婷盜賣。甲交易並非有爭議之交易，伊保存甲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逾1年後，未再繼續保存，並無不法；乙交易既為上訴人以網路下單，伊自無從提供電話下單錄音。

　㈣證券經紀商之申報錯帳程序，係為處理錯誤交易所設，系爭交易乃陳妍婷經上訴人同意所為，伊受託進行交易並無錯誤，陳妍婷未循申報錯帳程序處理及未對上訴人說明相關申報錯帳機制，均不構成侵權行為。

　㈤陳妍婷對上訴人既不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第一金公司亦不負連帶責任。另上訴人主張陳妍婷盜賣附表1編號2至17所示股票，據以請求賠償，已逾2年消滅時效，伊拒絕給付各等語，資為抗辯。均答辯聲明：㈠上訴駁回。㈡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上訴人主張其在忠孝分公司開設忠孝帳戶，陳妍婷受僱第一金公司擔任證券交易營業員，於110年7月7日上午與其通電話後，於同日中午12時42分進行系爭交易，下單賣出陽明海運股票21張；如附表1編號17所示慧洋股票5張係於同日中午12時46分成交賣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28至329頁），堪信為真實。至上訴人請求損害賠償，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茲就爭點論述如後：

　㈠本件無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規定之適用。　

　⒈當事人因妨礙他造使用，故意將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者，法院得審酌情形認他造關於該證據之主張或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準此，必須證據之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係由於當事人妨礙他造使用之故意行為所致者，始有該項規定適用之餘地。又上開規定並非課與不負舉證責任一方之一般性事案解明義務，必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欲證明待證事項之證據為他造持有，而他造有將該證據滅失、隱匿或其他妨礙負舉證責任一方使用時，始得審酌情形認負舉證責任之一方依該證據應證之事實為真實。

  ⒉依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下稱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0條第4、5、6項：「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錄音，並將電話錄音紀錄置於營業處所。前項電話錄音紀錄，證券經紀商應至少保存一年。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如證券經紀商發生設備故障或作業疏漏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其原因事實及改善情形向本公司申報」，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商營業處所（下稱櫃買中心）買賣有價證券業務規則第62條第5、6項：「證券經紀商對電話委託應同步錄音，並將電話錄音紀錄置於營業處所。前項電話錄音紀錄，證券經紀商應至少保存一年。但買賣委託有爭議者，應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如證券經紀商發生錄音設備故障或作業疏漏時，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二日內將其原因事實及改善情形向本中心申報。依前項所保存之電話錄音紀錄，視為交易憑證之一種…」規定（見原審卷一223、227頁），可知就無爭議之買賣委託，第一金公司應至少保存錄音一年；買賣有爭議者，第一金公司始負保存該錄音至爭議消除為止之義務。

  ⒊甲交易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甲交易係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股，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248至249、255頁、卷二8頁），並據被上訴人提出委託回報明細表、分戶歷史查詢報表為證（見本院卷一263、269、273、277、281、279、309至310頁），固堪信實。

　⑵上訴人未舉證伊於甲交易完成後1年即111年7月之前，曾向被上訴人表示甲交易之股票為陳妍婷所盜賣；又觀上訴人所提伊與陳妍婷、訴外人即忠孝分公司營業部經理張培璇間之110年7月8日電話錄音譯文（見原審卷一17、319至327頁），可知上訴人與陳妍婷間談話，主要說明伊於同年月7日因陳妍婷來電告知陽明海運股票將跌停，伊對陳妍婷說「好」，係要自行交易，未委託陳妍婷下單，就系爭交易虧損向陳妍婷究責（見本院卷一367至373、393至399頁）。而上訴人與張培璇間談話，乃上訴人指責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致其投資虧損，張培璇告知將調系爭交易錄音以釐清責任，請上訴人先存入交易價金進行交割（見本院卷一375至391頁），參佐上開對話譯文記載上訴人對陳妍婷表示：「從6月7日到現在我整個就是虧損200多萬就沒了」、「這個加起來已經200了，不是只有昨天，就是200多，就是我6月6號到現在…你雖然說好心幫我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後面都要我承擔，我可能承擔不起的時候…我得追究你的責任」等語（見本院卷一371、399頁），及上訴人對張培璇表示：「我從6月7日到現在，已經有200多萬的虧損，很多都是因為這樣」、「這個真的不是第一次」等語（見本院卷一377、381頁），依其語義，難謂已具體指明甲交易均為陳妍婷盜賣股票所致。另觀上訴人於同年7月12日簽立之系爭協議書，僅記載關於陳妍婷就系爭交易之和解賠償事項，亦無關於甲交易股票係遭陳妍婷盜賣之記載，有該協議書可憑（見原審卷一17頁）。可見被上訴人縱於110年7月8日、12日知悉上訴人就系爭交易有爭執，亦無從得知上訴人是否另爭執甲交易之真實性。依上開說明，第一金公司就甲交易電話下單錄音保存1年，即為已足，應無保存各該錄音5年乃至本件訴訟終結時止之必要。

　⑶是以，第一金公司保存甲交易電話下單錄音逾1年後，因不知上訴人事後將爭執甲交易股票為陳妍婷盜賣之事，逾1年即未繼續保存，致於上訴人先後於113年4月9日向原審聲請、於114年3月12日向本院聲請，命被上訴人提出伊與陳妍婷於系爭期間內除系爭交易外之其他電話下單錄音（見原審卷一125頁、本院卷一339頁）時，第一金公司已無從提出甲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自不能因此即認第一金公司有故意使該錄音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行為。

　⒋乙交易部分：　

　⑴被上訴人抗辯乙交易係上訴人使用網路下單方式交易，已提出網際網路等電子式交易型態委託紀錄（下稱系爭網路委託紀錄）、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為證（參見附表1編號7至17「備註欄」所載之證據）。上訴人雖以系爭網路委託紀錄登載之IP有變動或未經第三人驗證為由，否認乙交易為伊以網路下單。惟被上訴人已陳明：系爭網路委託紀錄登載之IP位置，非第一金公司之IP，電信業者提供之行動網路或Wi-Fi，除非申請固定IP（部分業者僅限公司行號申請），否則其網路連線皆為浮動IP等語在卷（見本院卷二368至369頁），並提出中華電信網頁為證（見本院卷二159至174頁）。斟酌上訴人自陳於110年4月13日起從事當沖交易（見原審卷一124頁），且伊提出之遭盜賣股票明細表，亦就乙交易部分記載交易類別為「現沖賣」或「現股賣」（見本院卷二503至504頁），足認乙交易中多數為當沖交易，衡情，上訴人於各該交易完成時，應已知悉交易結果及盈虧，俾確認是否需於翌日補款進行交割。第一金公司僅為受託進行股票買賣交易及結算之證券商（見原審卷一51、53頁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應無偽造上開網路下單IP位置之必要。上訴人又未舉證乙交易股票係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賣出，上開IP位置既會因網路連線位置、時間不同而浮動，自不能僅憑上開IP位置非固定不變，即認定系爭網路委託紀錄不實在，並據以為不利被上訴人之判斷。

　⑵承上，乙交易既屬網路下單交易，而非電話委託下單，第一金公司自無該部分電話下單錄音可提出，則第一金公司陳明伊無法提出該部分交易電話錄音等語，自非子虛，亦不能認定第一金公司有故意使該證據滅失、隱匿或致礙難使用之行為。

　⒌至上訴人提出113年5月8日電話錄音譯文，主張伊事後以遭第一金公司營業員勸誘買賣及盜賣股票之事，詢問訴外人兆豐證券公司高級營業員有關電話委託應保存幾年乙情（見本院卷一353至365頁），縱認屬實，亦對本院前開認定結果無影響，不足以據為對上訴人有利之認定。

　⒍從而，上訴人主張因第一金公司故意不提出甲、乙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82條之1規定，認定伊所稱上開交易之股票為陳妍婷盜賣構成侵權行為乙情屬實云云，應不可採。

　㈡陳妍婷無上訴人主張之侵權行為。

　⒈就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及事後未申報錯帳、未對上訴人告知相關錯帳處理程序部分：

　⑴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上午10時36分，以每股225元買進陽明海運股票21張，此有忠孝帳戶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關此部分記載可佐（見本院卷一277、281頁）；該股票於當日9時之開盤價為222元，漲至最高價234.5元後開始下跌，於中午12時19分跌至220元、12時41分跌至197元，再繼續下跌至最低價195.5元，最終以210元收盤等情，有被上訴人所提陽明海運股票股價走勢圖，及上訴人所提K線圖可證（見本院卷一283至285頁、卷二23頁），堪認屬實。

　⑵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開盤前之上午8時35分，曾以電話詢問陳妍婷可否買進陽明海運股票，陳妍婷表示因長榮股票被處置，長榮不好陽明也會不好，上訴人虧損較大，要小心，不管有無賺錢，再虧損一次就要調降交易額度，當沖不能每次都買到最後，最後通常賠錢機率很大，有賺就要賣，不能想說股票每天都會漲停等語（見本院卷一99至100頁）；其後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19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陽明要注意一下，上訴人答：「我有在盯，等下要趕快走了」；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39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現在趕快賣，上訴人答：「好」；陳妍婷再於同日中午12時41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不能超過虧損，就算賣出，夠賠今天當沖的錢嗎，上訴人答：「不夠，慧洋也要全部賣掉」，陳妍婷又稱：陽明不要讓它跌停，陽明快要跌停了，上訴人答：「慧洋幫我全部賣掉」，陳妍婷則稱：陽明要先出掉，上訴人答：「好好」，經陳妍婷再問上訴人：現在陽明要全部出掉，上訴人亦答「好」等情，此有110年7月7日錄音譯文可稽（見本院卷一105、107頁），依一般社會通念，上訴人就陳妍婷所問「現在陽明要全部出掉」乙事，回答「好」，應有表示其同意陳妍婷為其下單賣出當日買進之陽明海運股票21張之意思；參佐陳妍婷完成系爭交易後，復於同日中午12時43分以電話告知上訴人：慧洋要現在賣嗎，上訴人係回答：「對呀，可是陽明回來了，我這樣虧超多的，本來想等它起來一點再賣掉」，陳妍婷表示：不能等它跌停，萬一跌停是完全賣不掉，上訴人答：「這樣我現在就虧了很多，如果要200我還撐的住，因為196」，陳妍婷表示：現在慧洋要先全部賣掉、因為慧洋等一下可能萬一如果又跌停的話你會賣不掉、現在慧洋要趕快處理掉等語，上訴人答「好好」之情（見本院卷一107頁），足見上訴人當時即知陳妍婷已完成系爭交易，惟伊在該次通話中僅抱怨陽明海運股票自低點回漲、賣出時間過早致虧損，並未指責陳妍婷未經伊授權賣股，衡情，倘非陳妍婷確有獲上訴人授權進行系爭交易，上訴人豈有在該交易發生後未立即反應遭盜賣股票，猶向陳妍婷表示伊會趕快賣出慧洋股票之理。　　

　⑶細繹陳妍婷與上訴人於110年7月7日中午12時19分、39分、41分之3次通話內容，陳妍婷已指明因上訴人當日買進陽明海運股票，應注意不能至跌停時未及賣出，提醒注意計算陽明海運股票如全部賣出，是否足夠賠償當沖交易價金，因上訴人答稱「不夠，慧洋也要全部賣掉」，陳妍婷即稱：不要讓陽明海運股票跌停、陽明海運股票要先出掉等語，足見其2人當時所說「陽明海運股票」，已得特定為上訴人於同日上午10時36分買進之陽明海運股票21張，雙方意思已歸一致，其委託關係已成立。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0條第6項規定，系爭交易之電話下單錄音，視為該次交易之憑證。而上訴人於翌（8）日在電話中告知陳妍婷：「你告訴我說要處理的時候，我說好，我處理，可是我沒有拜託你說要在後台幫我設定」、「我覺得昨天你說在跌停的時候，我那時候意思是說『好，我處理』，但是不是請你幫我…」等語（見本院卷一371、393頁），與系爭交易錄音內容不同，亦不足採。依此，上訴人所稱：伊回答「好」，係要自行交易，並非委託陳妍婷下單云云，既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上訴人亦未證明其心中保留為陳妍婷所明知。故上訴人主張伊與陳妍婷間就委託下單進行系爭交易之必要之點不合致，陳妍婷未獲授權即盜賣股票云云，應不可採。

　⑷至第一金公司於原審113年5月7日期日表示：法律有規定委託書之定義，並非原告說的算…原告所稱委託被告等內容僅係電話錄音，並非法律所稱之委託書等語（見原審卷一270頁），核係說明電話錄音並非證交所規定之委託書形式，委託書有其應行記載事項及形式之要求乙事，顯無自認陳妍婷係未獲授權即擅為系爭交易之意。上訴人據此主張伊無庸證明系爭交易為陳妍婷盜賣股票行為云云，亦不可採。

　⑸此外，依證交所營業細則第87條第1項規定：「證券經紀商因受託買賣發生錯誤，申報錯帳及更正帳號應依證交所訂定之『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錯帳及更正帳號處理作業要點』（下稱系爭作業要點）規定辦理」，及系爭作業要點第貳點第9款第1、2目規定：「證券經紀商因執行受託買賣發生錯帳及更正帳號，應依下列規定辦理申報：…九、證券經紀商因有價證券當日沖銷交易發生錯誤，依下列程序辦理：㈠成交日後第2營業日上午10時前申報錯帳或更正帳號者，應先取消已申報之當沖部位後，再申報錯帳或更正帳號。㈡成交日後第2營業日上午10時後，僅得就當沖互抵後差額部分申報錯帳。惟不得再申報更正帳號」。可知證券經紀商係就受託買賣股票發生錯誤之情形，始得循上開規定向證交所申報錯帳。系爭交易既為陳妍婷依上訴人之授權所為，自不屬上述錯誤交易，陳妍婷未對之採取申報錯帳方式處理，及未告知上訴人關於申報錯帳處理程序乙情，縱認屬實，亦不構成侵權行為。

　⑹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所為系爭交易，係盜賣股票之侵權行為，且陳妍婷事後未申報錯帳及未對其告知相關申報錯帳處理程序，構成侵權行為云云，均不可採。

　⒉就上訴人主張甲、乙交易為陳妍婷盜賣股票侵權行為部分：

　⑴甲交易部分：

　　上訴人主張甲交易係以電話委託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交易，此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已如前述。斟酌上訴人於110年7月8日與陳妍婷通電話時所說：「我如果要請你幫我，我在電話裡面，我知道有錄音，我都會說，請你幫我下什麼，對不對？以前都會這樣。」、「每一次我們合作，我都是會打給你說『喔，那請你幫我下什麼，對不對？』我都會講很明確」（見本院卷一393、397頁），可徵上訴人以電話委託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交易時，均因知悉有錄音而會對陳妍婷明確告知委託內容。況甲交易中如附表1編號4、5所示部分，係經上訴人於交易當日買入股票後，於同日先以網路下單賣出同一個股未果，再於同日下午1時26分改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方式賣出股票，最終以收盤價成交賣出等情，有委託回報明細表及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關此部分記載可證（詳見附表1編號4、5備註欄記載）。依此，上訴人進行甲交易賣股，既係就當日買進之同一個股當沖賣出，上訴人當時應知悉各該交易係由陳妍婷依其授權所為，並非盜賣，要不得因上訴人從事股票當沖交易，因買高賣低受有虧損，即謂係陳妍婷盜賣其股票致生損害。上訴人主張甲交易股票均為陳妍婷盜賣，構成侵權行為云云，應不可採。

　⑵乙交易部分：

　　乙交易係由上訴人自行以網路下單交易，亦如前述，該部分交易，自非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為之。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於原審113年5月7日庭期承認其提出之110年7月8日通話錄音譯文內容正確等語，縱認屬實，亦僅證明陳妍婷不爭執該錄音譯文之真正。惟細繹上訴人就上開錄音譯文以星形及三角形符號標示之對話前後文（參見附表2），均查無可資認定陳妍婷在本件自認其有於系爭期間盜賣上訴人股票之不利於己陳述，對照陳妍婷於113年5月7日庭期所稱：上訴人所提陳證2（按指110年7月8日錄音譯文）對話內容，為當年對話，無法顯示伊盜賣股票，伊未自承盜賣股票等語（見原審卷一270頁），顯未自認其有本件侵權行為事實，上訴人應就其主張之利己事實先為舉證。然上訴人不能證明乙交易係由陳妍婷以電話下單進行賣出股票交易之事實，其主張該部分交易係陳妍婷盜賣股票之侵權行為云云，亦不足採。

　⑶從而，被上訴人抗辯：甲、乙交易均非遭陳妍婷盜賣股票，不構成侵權行為等語，應可採信。　

　⒊就上訴人主張陳妍婷勸誘其為當沖交易、預測特定股票股價、買賣特定股票，構成侵權行為部分：

　⑴證券商受託買賣有價證券，接受客戶以同一帳戶於同一營業日為現款買進與現券賣出同種類有價證券成交後，就相同數量部分相抵之交割，應依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訂定之有價證券當日沖銷交易作業辦法辦理。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之1定有明文。是上訴人於符合上開規定條件時，即可向證券經紀商申請從事股票當沖交易。陳妍婷為第一金公司之證券交易營業員，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328頁），陳妍婷於97年間通過證券商業務人員高級業務員專業科目測驗乙事，亦據被上訴人提出合格證明為證（見原審卷一163、165頁），則陳妍婷於110年4月間告知上訴人可從事當沖交易，經上訴人自行評估投資風險後，向第一金公司申請從事當沖交易，自非法所不許；事實上第一金公司自110年4月13日起至同年7月7日間，已受理上訴人多次委託當沖、現股之股票買賣交易，應收、應付金額累計各逾8000餘萬元等情，此觀被上訴人提出之分戶帳歷史查詢報表記載即明（見本院卷一281頁）。陳妍婷自不因其告知上訴人可為當沖交易乙事，即因違反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或投顧法第8條第1項等規定而構成侵權行為。

　⑵證券商經營證券業務，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提供某種有價證券將上漲或下跌的判斷，以勸誘客戶買賣、對客戶提供有價證券之資訊，有虛偽、詐騙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接受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種類、數量、價格及買進或賣出之全權委託、利用客戶名義或帳戶，申購、買賣有價證券、挪用屬於客戶所有或因業務關係而暫時留存於證券商之有價證券或款項，及其他違反證券管理法令或經本會規定應為或不得為之等行為，固為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第1、4、5、15、17、22款所明定（見原審卷一351頁）；第一金公司制訂之「第一金證券員工禁止事項提醒」第1、5、10、11、12、21點，亦有類此規定（見原審卷一371頁）。查陽明海運股票於110年7月7日上午9時開盤，漲至最高價234.5元後隨即下跌，迄中午12時41分已跌至197元，嗣繼續下跌至最低價195.5元再以210元收盤等情，已如前述，則陳妍婷於同日中午12時19分、39分、41分、43分等時段，先後以電話告知上訴人要注意陽明海運股票、趕快賣陽明海運股票、要計算不能超過虧損、陽明不要讓它跌停，陽明快要跌停、陽明要先出掉、不能等它跌停，萬一跌停是完全賣不掉、慧洋要先全部賣掉、萬一跌停的話會賣不掉、慧洋要趕快處理掉等語（見本院卷一107頁），應係就盤中陽明海運股票下跌乙事，提醒上訴人注意勿致股票跌停仍未賣出，致有需補繳價金及遭調降交易額度風險所為之建議，與上訴人前開當沖損失自無關聯，不能因此即認陳妍婷係提供虛偽不實之資訊，勸誘上訴人買賣特定股票。

　⑶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前開所為，違反投顧法第8條第1項、證券商管理規則第37條規定，亦屬侵權行為云云，亦無可採。

　⒋就上訴人主張遭陳妍婷詐欺脅迫而簽立系爭協議書部分：

　⑴上訴人主張其於110年7月12日簽署系爭協議書時，係陳妍婷聯合主管張培璇在忠孝分公司VIP室內，限制伊人身自由與安全數小時，伊因此被迫簽署系爭協議書，陳妍婷於原審113年4月9日期日就伊所稱上情，係點頭而未出言否認，代表自認，伊無庸就此部分事實舉證等語（見本院卷二177、227、230、232、509頁），均為被上訴人所否認。

　⑵依原審113年5月7日期日筆錄記載，查無關於陳妍婷承認以詐欺脅迫方式使上訴人簽署系爭協議書之不利於己陳述（見原審卷一127頁），此為上訴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二231頁）。審酌陳妍婷對於上訴人此部分主張之事實，於言詞辯論時，消極不表示意見，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規定，固擬制其為自認，惟依同法第196條規定，應許當事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隨時為追復爭執之陳述，此項追復依同法第447條第2項規定，至第二審程序仍得為之。陳妍婷在本院既已否認詐欺脅迫上訴人簽立系爭協議書（見本院卷二232頁），而為追復爭執之陳述。上訴人仍應就該利己事實為舉證。

　⑶惟上訴人在本院聲請訊問110年7月12日在場之證人張培璇作證（見本院卷二232頁），嗣又撤回聲請，並稱：第一金公司對於張培璇之工作權具實質影響力，張培璇就與自己利益相關事項得拒絕證言，無從期待張培璇作證有助於發現真實等語（見本院卷二285頁），復就伊所稱受詐欺脅迫而簽立系爭協議書乙事，未再舉證以實其說，是其主張陳妍婷有詐欺脅迫伊簽立該協議書之侵權行為云云，亦不足採。

　㈢從而，上訴人主張陳妍婷有盜賣股票、勸誘伊出售特定股票、預測個股價格漲跌、未就系爭交易適用申報錯帳機制救濟及未告知伊相關申報錯帳處理程序，違反誠信原則、故意滅失系爭期間內除系爭交易錄音外之雙方通話錄音、以詐欺脅迫方式使伊簽立系爭協議書等，致伊受損害240萬0,237元，構成侵權行為云云，即屬無據，其據此請求陳妍婷負賠償損害責任，及請求第一金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亦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8條第1項前段及投顧法第9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960萬0,948元及自侵權行為發生日起算法定遲延利息云云，非屬正當，不應准許。原審所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明發

　　　　　　　　　　　　　　法　官　張文毓

　　　　　　　　　　　　　　法　官　胡芷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莊智凱

附表1

編號 上訴人主張遭盜賣日期（110年） 上訴人主張遭盜賣之股票及張數 上訴人主張損害額 （新臺幣） 交易 類別 委託書號 備註 1 7月7日 陽明21張（即系爭交易） 627,772 現沖賣 j3064 上訴人於當日11時14分以網路下單委託以235元賣出未果，於12時05分改價為230.5元，12時42分改由陳妍婷人工下單以市價即跌停價195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196元成交（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甲交易       2 6月22日 華航7張 3,804 現沖賣 p0683 本院卷一263、279頁 3 6月22日 華航1張 1,988 現沖賣 p0683 本院卷一263、279頁 4 6月29日 慧洋35張 348,274 現沖賣 j5149 上訴人當日上午係以網路下單委託以96.3元賣出未果，於13時26分改由陳妍婷以人工下單以市價即跌停價96.3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110.05元成交（本院卷一269、281、309頁）。 5 7月6日 萬海15張 259,656 現沖賣 j3575 上訴人當日上午係以網路下單委託以272元賣出未果，於同日13時26分改由陳妍婷人工下單方式以跌停價195元委託賣出，後以收盤價296元成交（見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6 7月6日 慧洋1張 10,698 現沖賣 p0657 本院卷一277、281、310頁 乙交易       7 6月9日 長榮海8張 36,064 現沖賣 j2662 本院卷一257、279、293、307頁 8 6月10日 長榮海10張 9,879 現沖賣 j1123 本院卷一257、279、293、307頁 9 6月22日 台船145張 360,945 現沖賣 j1025 本院卷一263、279、296、309頁 10 6月22日 兆豐金1張 589 現沖賣 j5249 本院卷一263、279、296、309頁 11 6月23日 欣興35張 230,395 現沖賣 p0801 本院卷一265、279、297頁 12 6月23日 采鈺20張 1,932 現沖賣 50073 本院卷一281頁 13 6月28日 慧洋45張 43,476 現沖賣 j2052 本院卷一267、281、298、309頁 14 6月30日 裕民55張 32,165 現沖賣 j4079 本院卷一263至271、281、299至300、310頁 15 7月1日 佳大14張 38,650 現沖賣 j5559 本院卷一273、281、301、310頁 16 7月1日 裕民47張 310,091 現沖賣 j3592 本院卷一273、281、300、310頁 17 7月7日 慧洋5張  83,859 現股賣 j3983 本院卷一277、281、303、310頁  總計  2,400,237    

附表2（原審卷一319頁110年7月8日錄音譯文摘錄）

編號 上訴人以星形及三角形標示主張係陳妍婷自認內容之對話摘要 1 上訴人：可是我真的付不出來了，因為昨天，你說要，就是怕　　　　　陽明跌停，然後要趕快賣掉的時候。 陳妍婷：對，對，我知道。 2 上訴人：就是因為我覺得說〜我本來是要等它後來漲起來再賣 　　　　的，可是我不知道〜我、我、我那時候沒有拜託妳〜 　　　　但是我看到、它已經顯示，就是移動贏家（即第一金 　　　 證券交易APP) 後面就是、跳出來，就是196塊成交啊！ 　　　 所以我很無奈誒！ 陳妍婷：對，我知道，因為那個時候、那時候我是跟妳講說， 　　　　市價要出掉，因為那時候會跌停。 3 上訴人：可是我真的覺得妳這樣操作，給我帶來的損失跟精神 　　　　壓力很痛苦，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陳妍婷：那現在怎麼、怎麼辦？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現在要先想 　　　　辦法去解決這樣子。 4 上訴人：對啊！可是我真的覺得，這虧損不應該我負責啊！因 　　　　為如果、我是撐到最後賣掉的話，基本上，我就算、慧洋昨天抵最後賣掉、也不會我還要補錢啊！因為已 經不是第一次了，我不知道要怎麼再相信妳，我不知道怎麼辦，因為60幾萬真的很多，妳看，從6月7日到 現在我整個就是虧損200多萬就沒了。 陳妍婷：誒，是。 5 上訴人：對啊！我直接就虧損200多萬了，我不知道怎麼辦〜我 　　　　有資產然後到變成負債、我還要去借錢，我不知道怎 　　　　麼辦，因為我昨天真的，妳告訴我說叫我要處理的時 　　　　候，我說好，我處理，可是我沒有拜託妳說要在後台 　　　　幫我設定…。 陳妍婷：不是，妳說好。我現在說好我處理，但我們那時候就 　　　　是只能先趕快賣掉。 





